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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河口乡河口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河口乡河口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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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9〕18 号）；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 号）；

1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9〕35 号）；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

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

自然资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

工作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

指导图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3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第 3 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的

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风

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土

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 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河口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2304.3066 公顷，下辖 3 个自然寨 15 个村民组，分别为河口（4 个组）、

锦中（7 个组），格翁（4 个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

远期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 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

资源禀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

上位规划传导要求，确定河口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 7 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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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夯实的农业种养殖为主导产业，继续做大做精，

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完善便民设施，提升人居环

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第 8 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特色文化深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

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明显的魅力乡村。

第 9 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

色明显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

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河口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751 1860 109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721 850 129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901.1386 901.1386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78.3621 78.3621 —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35.7073 135.7073 —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5887 15.8883 -0.7004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000 0.0553 0.0553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1.9171 13.5946 1.6775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第 10 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420 户 1751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

为主，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河口村的

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

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

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1800 人，至 2035 年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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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户籍总人口 1860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11.9171 公顷，结合村庄实际分户需求和一户

多宅等情况梳理，确定河口村 43 户新增分户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

增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 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 年，河口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88.9810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河口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88.2035 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0.8010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基期年耕地面积 88.2035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5342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382

社会停车场用地 0.1101
环卫用地 0.0186
合计 0.8010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国办发〔2020〕44 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

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河口村内已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78.3621 公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

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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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河口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901.1386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9.11%。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 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2304.3066 公顷。

(一)农用地

1. 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

占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 88.981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862%，较基期年增加 0.7775 公顷。

2. 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0.3327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14%，

较基期年面积减少 0.0162 公顷。

3. 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

积为 1644.8208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1.380%，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增

加 0.2716 公顷。

4. 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0.0.1623 公顷，占村域面积

的 0.007%，较基期年草地面积减少 0.0731 公顷。

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0.182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08%，较基期年面积不变。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5.8883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690%，较基期年减少 0.7004 公顷，规划的

建设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等。

1. 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15.8883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690%，较基期年村庄用地面积减少 0.7004 公顷；其中新增农村宅

基地 1.6775 公顷、新增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5831 公顷、新增环

卫用地 0.0580 公顷、新增商业服务业用地 0.0553 公顷、新增交通场

站用地 0.2649 公顷、新增留白用地 0.0508 公顷、减少村庄范围内其

他建设用地 0.0551 公顷、减少村庄范围内其他用地 3.3389 公顷。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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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537.087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23.308%。

（四）机动指标

规划预留村庄新增建设用地的 5%为机动指标，即 0.13 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88.2035 3.828% 88.9810 3.862% 0.7775

园地 0.3489 0.015% 0.3327 0.014% -0.0162

林地 1644.5493 71.369% 1644.8208 71.380% 0.2716

草地 0.2354 0.010% 0.1623 0.007% -0.0731

农业

设施

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6.8526 0.731% 16.8526 0.731%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820 0.008% 0.1820 0.008% 0.0000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

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村庄

用地

居住

用地

农村宅基地 11.9171 0.517% 13.5946 0.590% 1.6775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1747 0.008% 0.7578 0.033% 0.583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0.5125 0.022% 0.5125 0.022% 0.0000

环卫用地 0.0000 0.000% 0.0580 0.003% 0.0580

教育用地 0.1402 0.006% 0.1402 0.006%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00% 0.0553 0.000% 0.0553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000% 0.2649 0.011% 0.2649

公用设施用地 0.1002 0.004% 0.1002 0.004% 0.000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711 0.012% 0.2711 0.012%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000% 0.0508 0.002% 0.0508

村庄范围内其他建设用

地
0.1341 0.006% 0.0831 0.004% -0.0511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3389 0.145% 0.0000 0.000% -3.338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其他建设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陆地水域 490.7648 21.298% 490.7648 21.298% 0.0000

其他土地 46.5816 2.022% 46.3222 2.010% -0.2594

总计 2304.3066 100.000% 2304.3066 100.000% —

注：以上面积均为椭球面积，耕地面积为净耕地面积。

注：机动指标 0.13 公顷暂不计入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 14 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

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

分类管控机制。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

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

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

果仅做参考。

1. 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

域。划定分区面积 901.1386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39.107%，主要

分布在村域西部、西南部、东南部。

2. 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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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

生态极重要区、公益林、水源保护、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

域。划定分区面积 490.7648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21.298%。

3. 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

区面积 118.0518 公顷（图斑面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5.123%。主要分布

在村域中东部、中南部。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总面积 15.8883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690%。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34.7809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1.509%。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743.6822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32.274%。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 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 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

合的方式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

应依法依规按照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

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

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开发利用。

3.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

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

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

主要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

和农村产业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

用地应符合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

内采用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

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

内按照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

措施，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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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0.13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村民居住、

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实

行以下管控措施：

(1) 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13 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2) 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 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

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 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 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

养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

证现有道路上留出 7.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远期规划

考虑接通老斗牛场至富库村公路，长约 3 千米，宽 7.5 米，沥青路面。

2. 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3.5 米，满足消防要

求，并尽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

且在道路尽头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回车场地。村内通组道路已基

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3. 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0.8-1.2 米，田间路、

步行道宽度宜控制在 0.8 米，规划对村域损坏水泥串户路进行修复；

改造 90m 串户路为青石板材质。

4. 产业道路：硬化现状 1 条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格

翁小村 3 公里。新建 7 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14 千米，宽 3 米，水泥路

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5.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

级公路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

不少于 3 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1. 停车场

规划在锦中东部新增 5 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根

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该停车

场兼活动广场功能。

第 16 条 基础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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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水工程设施

河口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自然寨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

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

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1860 人，总用水量为

148.80m3/天，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河口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119.04m3/天。由于村庄无设置集中处理污水设施条件，因此根据村庄实际

条件，设置约 40 个改良式化粪池，对污水进行处理，约每 10 户一处，并

新建排水管道连接化粪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电力方面：河口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

需要，锦中新增 1 处变压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在村域

内维修现状约 60 盏损坏路灯，新增太阳能路灯 180 盏，对老旧路灯

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通讯方面：电信信号已全部覆盖，信号良好。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

人口集中处共设置 12 处垃圾收集点，采用勾臂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

运，后期应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

及时转运处理，以保证村内干净整洁。规划新增 12 处垃圾收集点，

以弥补现状存在的不足。

第 17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

有设施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

加强居住地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

系，构建步行可达、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行政管理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村委会，，作为村庄日常事务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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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管理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村卫生室，为村民提供医疗、预防、康复等服务。

（三）为老服务

规划保留现状老年活动室，为老年人提供交流、文娱等的活动场所。

（四）终身教育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不完全小学，提供 3-6 周岁学龄前儿童、一年级及二年

级小学教育。

（五）文化活动设施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结合现状村委会建设文化活动中心，设置文化活

动室功能，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音乐欣赏茶座等功能。

活动广场：规划在锦中、河口、格翁各新增 1 处活动广场，规划面积

0.1154 公顷，为举办各种村民集体活动/民俗活动等提供场所。

合约食堂：规划在锦中、格翁新增合约食堂，规划面积 0.3171 公顷，

给予村民餐饮服务、可作为操办红白喜事场所。

（六）商业服务设施

保留现状便民农家店及公共服务代办点，为村民提供日常服务。

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 1 处微

型消防站，配备消防设施及相应的拆破工具。

3.消防水源规划：格翁以在建不小于 200 立方米的长高压（高位）

消防水池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锦中由于水源短缺，设置消防蓄水池

（低位水池）作为消防水源（应对登泵消防蓄水池做定期检查）。

4.消防供水设施规划

消防给水管网：格翁新建单独消防给水管网连接在建消防水池

（常高压）。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

个消火栓的管网）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

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

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

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

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防压措施。

消火栓：规划新增消火栓约 16 个（具体根据实施中现场确定），

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

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附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

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5.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小学和活动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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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常识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

标志。

第 19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 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本村暂未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

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

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

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

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规划全面建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

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 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

育工作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 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

障村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

件应急方案，方案应包含如下内容：

1.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

组成；

2.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

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 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锦屏县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

重要建筑在建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

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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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

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 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 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新化所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

则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

升，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 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490.7648 公顷的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

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

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

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2. 边坡生态修复

对村域内的边坡进行治理，通过生态绿化处理，恢复植被，对

建设新斗牛场时的山体受损进行生态修复工程，以防止边坡破坏，

从而美化环境，防止地质灾害，规模为 0.1291 公顷。

第 26 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78.3621 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

境保护、科技推广等措施。硬化机产业路 3.5 千米，宽 3m；新建产

业路约 15 千米，宽 3 米。从而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

线、网、片相结合的生态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改变农业

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

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前提

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并大田”，逐步解决细碎

化问题。

(二)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加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积极稳妥整合现有耕地周边可开发资

源潜力，以现有耕地为核心，将耕地周边的零星分散、面积较小的

其他草地、裸土地等宜耕后备资源地块，作为耕地周边补充耕地潜

力来源，全村约有该类潜力规模 14.7897 公顷，通过实施耕地后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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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项目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

衡。

(三)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工业用地及其他建

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农村宅基地等

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除整理，并按

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7 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古树名木 3 处，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现目前村庄古树名木情况如下：

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不

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3.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4.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5.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 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

的风貌协调控制。

6.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

建立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7.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

通过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

种途径，让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

从而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28 条 自然村（组）分类

河口村现有 3 个自然寨 14 个村民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建设

类型为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

第 29 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

设的地域空间边界。河口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15.8883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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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

批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河口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15.8883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14.3524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5125，商业服务业用地

0.0553 公顷，环卫用地 0.0580 公顷，教育用地 0.1402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0.2649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1002 公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0.2711

公顷，村庄范围内其他建设用地 0.0831 公顷，留白用地 0.0508 公顷。

表9.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一级类 二级类 规划基期年（公顷） 规划目标年（公顷） 增减量

村庄建

设用地

用地

居住用

地

农村宅基地 11.9171 13.5946 1.677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0.1747 0.7578 0.583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5125 0.5125 0.0000

环卫用地 0.0000 0.0580 0.0580

教育用地 0.1402 0.1402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553 0.0553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2649 0.2649

公用设施用地 0.1002 0.1002 0.000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711 0.2711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0508 0.0508

村庄范围内其他建设用地 0.1341 0.0831 -0.0511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3389 0.0000 -3.3389

村庄用地 16.5887 15.8883 -0.7004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 锦中居民点

锦中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

界 8.0582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5504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1 处合约食堂（配建公厕），占地 1382.19 平方

米；5 处停车场，占地 2150.44 平方米；1 处公厕，占地 185.66 平方

米。新增 1 处高位水池（作为消防水源）；2 处消防（低位）水池；

6 处垃圾收集点。保留其他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2. 河口居民点

河口属于待定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0.7690 公

顷 ，由于地形限制与发展条件等客观因素未新增村民集中建房区域。

设施建设方面：1 处合约食堂（配建公厕），占地 417.90 平方

米；1处停车场，占地 482.32平方米；新增 1处活动广场，占地 370.1128

平方米。新增 2 处垃圾收集点；规划预留 1 处留白用地，主要用于

保障镇村产业发展。保留其他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3. 格翁居民点

格翁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7.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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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1.1271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1 处合约食堂，占地 1370.76 平方米；2 处公厕，占地

250.68 平方米。新增 1 处高位水池（作为消防水源）；2 处消防（低位）

水池；4 处垃圾收集点。保留其他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 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宅。

2. 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方式建

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

65 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

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 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 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 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

每面外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

口的面积之和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 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

让距离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

新建建筑控制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 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

础要求，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

建筑体量适中，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

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

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

占用。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 30 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

惯、地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

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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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

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

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建筑质朴、灵动的建

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

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

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装饰，鼓励

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

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

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1 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

州乡村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

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

持续改善河口村的村容村貌。

1. 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

田间地头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

一日一清运，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

田、公厕清洁卫生；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

做到水清无味。

2. 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

修废弃物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

响安全、美观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

等“蓝顶”进行全面整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堆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

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

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

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村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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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 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

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 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

涂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

造“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 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育

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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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32 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16 个

项目。

表 11.1 近期建设项目表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2021-2025）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公

里）

投资匡算

（万元）

筹措方

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

综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

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

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8.9810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88.9810 177.96 财政资

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

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

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

生态堤岸。

县水利局 490.7648 12269.12 财政资

金
2021-2025

3 产业发展

项目
旅游设施项目 新增旅游设施用地，用于旅游设施建设及民宿建设。 县农业农村局 40 24.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4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新增

宅基地
新增农村宅基地 80 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1.6775 社会资

金
2021-2025

5
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

合约食堂
规划设置合约食堂，兼做村庄红白喜事场所，可放置炊具、餐具、桌椅等设施设备，

为村民提供日常饮食的场所，占地 3171 平方米。
县民宗局 0.3171 6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6 活动广场
规划在锦中、河口、格翁各新增 1处活动广场，规划面积 0.1154 公顷，为举办各种村

民集体活动/民俗活动等提供场所。
县乡村振兴局 0.1154 28.85 财政资

金
2021-2025

7

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

产业道路硬化 硬化现状 1条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格翁小村 3公里。 县交通局 3.km 50.4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8 产业道路新建
新建 7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14 千米，宽 3米，水泥路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

发展所求。
县交通局 14km 4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9 宅间道路修复 修复破损宅间路，水泥里面，宽 0.8m，总长约 2km。 县交通局 0.1600 8.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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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污水治理工程
采用分散处理模式，约每 10 户设置一处改良式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共设置 40 处，

新建排污管网约 5km。

州生态环境局

锦屏分局、县乡

村振兴局、县水

务局

—— 1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1 电力工程 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维护太阳能路灯 60 盏，新增太阳能路灯 180 盏
县供电局、县乡

村振兴局
—— 6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2 环卫工程
垃圾收集点：新增 12 个，配置钩臂式垃圾桶，锦中 6个、格翁 4个、河口 2个；新建

公共厕所 3处。

县环保局/县农

业农村局
—— 4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3 消防工程 在各寨配置相应的机动/手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消防设施，以满足消防需求； 县农业农村局 —— 62.6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4

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人居环境改造工程 对村庄中的庭院进行改善，提升村民庭院美观 县乡村振兴局 —— 55.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15 古树名木保护工程
为村域内 3处古树建立古树保护范围，设置相应的保护铭牌，打造生态景观节点，突

出景观效果，彰显村庄魅力
县文广局 5.5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6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

菜、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

微菜（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

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乡镇

党委政府

—— 55.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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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33 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河口乡人民政府指导河口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河口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村民。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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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34 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名木，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35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36 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河口乡河口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河口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河口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37 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38 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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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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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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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751 1860 109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721 850 129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901.1386 901.1386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78.3621 78.3621 —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35.7073 135.7073 —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6.5887 15.8883 -0.7004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000 0.0553 0.0553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11.9171 13.5946 1.6775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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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88.2035 3.828% 88.9810 3.862% 0.7775

园地 0.3489 0.015% 0.3327 0.014% -0.0162

林地 1644.5493 71.369% 1644.8208 71.380% 0.2716

草地 0.2354 0.010% 0.1623 0.007% -0.0731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16.8526 0.731% 16.8526 0.731%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820 0.008% 0.1820 0.008% 0.0000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1.9171 0.517% 13.5946 0.590% 1.677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747 0.008% 0.7578 0.033% 0.583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5125 0.022% 0.5125 0.022% 0.0000

环卫用地 0.0000 0.000% 0.0580 0.003% 0.0580

教育用地 0.1402 0.006% 0.1402 0.006% 0.0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00% 0.0553 0.000% 0.0553

交通场站用地 0.0000 0.000% 0.2649 0.011% 0.2649

公用设施用地 0.1002 0.004% 0.1002 0.004% 0.000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711 0.012% 0.2711 0.012% 0.0000

留白用地 0.0000 0.000% 0.0508 0.002% 0.0508

村庄范围内其他建设用地 0.1341 0.006% 0.0831 0.004% -0.0511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3389 0.145% 0.0000 0.000% -3.338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其他建设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陆地水域 490.7648 21.298% 490.7648 21.298% 0.0000

其他土地 46.5816 2.022% 46.3222 2.010% -0.2594

总计 2304.3066 100.000% 2304.3066 100.000% —

注：以上面积均为椭球面积，耕地面积为净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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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顷）
建设时序

1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

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88.9810 2021-2025

2 生态修复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

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

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490.7648 20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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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2021-2025）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公

里）

投资匡算

（万元）

筹措方

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

综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

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

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8.9810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88.9810 177.96 财政资

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

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

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

生态堤岸。

县水利局 490.7648 12269.12 财政资

金
2021-2025

3 产业发展

项目
旅游设施项目 新增旅游设施用地，用于旅游设施建设及民宿建设。 县农业农村局 40 24.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4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新增

宅基地
新增农村宅基地 80 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1.6775 社会资

金
2021-2025

5
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

合约食堂
规划设置合约食堂，兼做村庄红白喜事场所，可放置炊具、餐具、桌椅等设施设备，

为村民提供日常饮食的场所，占地 3171 平方米。
县民宗局 0.3171 6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6 活动广场
规划在锦中、河口、格翁各新增 1处活动广场，规划面积 0.1154 公顷，为举办各种村

民集体活动/民俗活动等提供场所。
县乡村振兴局 0.1154 28.85 财政资

金
2021-2025

7

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

产业道路硬化 硬化现状 1条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格翁小村 3公里。 县交通局 3.km 50.4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8 产业道路新建
新建 7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14 千米，宽 3米，水泥路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

发展所求。
县交通局 14km 4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9 宅间道路修复 修复破损宅间路，水泥里面，宽 0.8m，总长约 2km。 县交通局 0.1600 8.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0 污水治理工程
采用分散处理模式，约每 10 户设置一处改良式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共设置 40 处，

新建排污管网约 5km。

州生态环境局

锦屏分局、县乡

村振兴局、县水

务局

—— 1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1 电力工程 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维护太阳能路灯 60 盏，新增太阳能路灯 180 盏
县供电局、县乡

村振兴局
—— 6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2 环卫工程
垃圾收集点：新增 12 个，配置钩臂式垃圾桶，锦中 6个、格翁 4个、河口 2个；新建

公共厕所 3处。

县环保局/县农

业农村局
—— 4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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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消防工程 在各寨配置相应的机动/手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消防设施，以满足消防需求； 县农业农村局 —— 62.6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4

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人居环境改造工程 对村庄中的庭院进行改善，提升村民庭院美观 县乡村振兴局 —— 55.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15 古树名木保护工程
为村域内 3处古树建立古树保护范围，设置相应的保护铭牌，打造生态景观节点，突

出景观效果，彰显村庄魅力
县文广局 5.5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6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

菜、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

微菜（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

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乡镇

党委政府

—— 55.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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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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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已按照村民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结合村民意见新增 1 处农村宅基地，优化调整了 2 处新增宅基地位置；2、新增了 2 处活动广场；3、

规划新增 2 处公共厕所，优化调整了 1 处新增公共厕所位置；4、在河口小村河湾处布局一处旅游设施用地；5、新增了 1 处留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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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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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乡镇审查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针对共性意见中的 1、2、3、6 条，进一步与村庄核实了宅基地、各类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及高位

水池等建设项目需求，对村庄规划进行了完善，结合各村实际对机动指标进行了调整，规划留白用地为村庄发展预留空间;2、共性意见第 4 条，按要

求进一步核实完善规划文本相关内容；3、共性意见第 5 条，已进一步衔接相关规划及重点项目；4、针对河口村意见，已将已建设施纳入规划，将意

见中格翁南侧相关用地纳入村庄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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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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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已核查近期实施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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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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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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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河口乡韶霭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河口乡韶霭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2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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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9〕18 号）；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 号）； 

1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9〕35 号）；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的

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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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

的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

土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4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韶霭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1235.3424

公顷，下辖 2 个自然寨 9 个村民小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5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6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资源禀

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上位规划传导

要求，确定韶霭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7条 村庄发展定位 

围绕“生态+”“农业+”“旅游+”为核心，将良好生态资源、现代

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融为一体，贯穿大生态理念，整合生态、村寨、产

业和地域文化，立足于生态+农业+康养+旅游，打造贵州山水生态保护与

乡村振兴样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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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深

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明

显的田园乡村。 

第9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

色明显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

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韶霭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284 1689 23.98%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户） 312 411 24.09%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600 800 25.0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406.48  406.48   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91.06  91.06  0.0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06.32  107.04  0.67% 约束性 

林地保有量（公顷） 919.96  920.47  0.06%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9.91  19.21  -3.68%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4  0.34  87.11% 约束性 

农村宅基地规模（公顷） 15.71  16.82  6.58% 约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0.00  1.69  100.0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50 100 50.0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40 100 60.00% 预期性 

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中落地指标 19.2082 公顷，预留机动指标 0.9604 公顷。 

第10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312 户 1284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

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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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韶霭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

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

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

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1331 人，至 2035 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1689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15.7129 公顷，结合村庄实际分户需求和一户

多宅等情况梳理，确定韶霭村 99 户新增分户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

增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至 2035 年，需预留宅基地规模为

16.8204 公顷。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11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 年，韶霭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107.0360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韶霭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106.9931 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0.7223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3.1 耕地调整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106.9931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4896  

乡村道路用地 0.0003  

工业用地 0.0558  

环卫用地 0.007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337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359  

合计 0.7223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480  

农用地可恢复耕地潜力区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复垦 0.8132  

目标年耕地面积 107.036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91.0624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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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按最新“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91.06 公顷，

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12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韶霭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406.48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32.90%。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13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1235.2434 公顷。 

(一)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较基期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增加部分来源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耕地面积为 107.036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67%。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0.2285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2%，

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713 公顷。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920.4677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4.52%，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增加 0.5090 公

顷。 

4.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1.533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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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基期年面积减少 0.0000 公顷。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8.0571 公

顷，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797 公顷，主要增加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19.2913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56%，较基期年减少 0.7061 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

主要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用地、交通场站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1. 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19.2082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56%，较基期

年村庄用地面积减少 0.7061 公顷；其中增加农村宅基地 1.1075 公顷、新增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185 公顷、新增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665

公顷、新增工业用地 0.0728 公顷，新增社会停车场用地 0.2089 公顷、新增

公用设施用地 0.1044 公顷、新增商业服务业用地 0.2227 公顷、减少乡村道

路用地（060102）0.0183 公顷、减少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0901 公顷。 

2. 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0.0831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1%。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179.629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4.46%。 

（四）机动指标 

规划韶霭村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 192082 公顷。规划预留村庄建设用地

机动指标 5%，即 0.9604 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面积增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106.9931  8.66% 107.0360  8.67% 0.0429  

园地 0.1572  0.01% 0.2285  0.02% 0.0713  

林地 919.9587  74.47% 920.4677  74.52% 0.5090  

草地 1.5334  0.12% 1.5334  0.12% 0.0000  

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

地（060101） 
7.8111  0.63% 7.8031  0.63% -0.0080  

其他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 
0.1663  0.01% 0.2540  0.02% 0.0877  

农用地合计 1036.6199  83.91% 1037.3227  83.98% 0.7028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5.7129  1.27% 16.8204  1.36% 1.1075  

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0359  0.00% 0.7544  0.06% 0.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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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教育用地 0.4373  0.04% 0.4373  0.04% 0.0000  

老年人社会

福利用地 
0.0000  0.00% 0.0665  0.01% 0.0665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0437  0.00% 0.1166  0.01% 0.0728  

交通场站用

地 

社会停车场

用地 
0.0200  0.00% 0.2289  0.02% 0.2089  

公用设施用

地 

供水用地 0.0159  0.00% 0.0438  0.00% 0.0279  

排水用地 0.0000  0.00% 0.0254  0.00% 0.0254  

消防用地 0.0000  0.00% 0.0187  0.00% 0.0187  

环卫用地 0.0000  0.00% 0.0324  0.00% 0.0324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0% 0.2227  0.02% 0.2227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5584  0.05% 0.5401  0.04% -0.0183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0901  0.25% 0.0000  0.00% -3.0901  

村庄用地 19.9143  1.61% 19.2082  1.56% -0.7061  

其他建设用地 0.0831  0.01% 0.0831  0.01% 0.0000  

建设用地合计 19.9974  1.62% 19.2913  1.56% -0.7061  

陆地水域 122.9656  9.95% 122.9417  9.95% -0.0239  

其他土地 55.6605  4.51% 55.6877  4.51% 0.0272  

村域总面积 1235.2434  99.99% 1235.2434  100.00% 0.0000  

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中落地指标 19.2082 公顷，预留机动指标 0.9604 公顷。 

注：机动指标 0.0290 公顷暂不计入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14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 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

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面

积 406.48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32.91%。 

2. 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育

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重

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636.93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51.56%。 

3. 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91.06 公顷（图斑面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7.37%。主要沿村寨周边

大坝区域。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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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面积19.21公顷，占村域面积的1.56%。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9.82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0.79%。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71.74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5.81%。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 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 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

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照

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

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度

开发利用。 

3.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

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采用

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按照

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展

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 0.9604 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村民居

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

实行以下管控措施： 

（1）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9604 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规划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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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系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15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通组道路：现状通组路要满足消防要求，并尽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

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头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

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部分道路进行绿化硬化。 

3.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 米，田间路、步行道宽度

宜控制在 1.2 米。 

4.产业道路：规划新建及硬化村庄产业道路宽度为 2.5-3.5 米，其中新

增产业路总长度 18 公里，硬化现状产业路 13 公里，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

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

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分别在三处集中居民点设置停车场，共计三个，缓解村内停车紧

张状况，根据村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第16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韶霭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组采用高位水池供水，水质应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指标选取 80 升/

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1689 人，总用水量为 135.12m3/

天，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但与集中住宅区较远的散户用水不便捷，

需要新增高位水池二座，分别位于韶霭组、塘东组。 

韶霭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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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m3/天。目前需要在韶霭组、塘东组分别修建 1 处地埋式农村污水集

中处理工程，集中处理污水，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

水管进行维修改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韶霭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新增太

阳能路灯 260 盏，对老旧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按照《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要求，已在各村寨人口集

中处各设置 1-3 处垃圾收集点，采用移动式垃圾收集箱收集转运，后期应

安放分类垃圾桶，做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

保证村内干净整洁。规划新增 11 处垃圾收集箱，以弥补现状存在的不足。 

第17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在韶霭组、塘东组分别建设文化活动广场 2处，共占地面积 0.38公顷。 

（二）社会福利设施 

在塘东组新建文化活动室，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占地

面积 0.06 公顷。在塘东组新增老年活动室，占地面积 0.12 公顷。 

（三）终身教育设施 

韶霭村不独立设置幼儿园及小学， 适龄儿童在河口乡镇区就学，远期

结合公交站点可配备专线校车。 

（四）健康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河口乡 2 个卫生室。 

（五）行政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村委会综合楼。 

（六）殡葬服务设施 

   规划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布局的殡葬服务设施。 

 

表 6.1 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要素分项 序号 要素名称 规模（平方米） 建设方式 服务内容 位置 

为老服务 1 敬老院 665.26 现状   韶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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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活动室 1199.25 新增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

服务的非营利性组

织 

塘东组 

文化活动 

3 文化活动室 621.5 新增 

在塘东组现状村委

会旁新增文化活动

室，提供书报阅览、

书画、文娱、健身

以及兼作村级养老

服务站等场所。 

塘东组 

4 活动广场 3814.86 新增 
新增 4处文化活动

广场 
全村 

5 合约食堂 1135.04 新增 新增合约食堂 2处 全村 

商业服务 

6 
农产品加工

厂 
204.98 新增 

新增农产品加工用

房 1处 
塘东组 

7 斗牛场 1206.65 新增 
新建斗牛场项目，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塘东组 

8 旅游农庄 1019.93 新增 

新增 2处旅游农庄，

提供农家乐餐饮服

务 

塘东组 

市政及其他 

9 亮化工程 —— 新增 
新增太阳能路灯

260 盏 
全村 

10 供水工程 —— 新增 新增高位水池 2座 全村 

11 
环卫工程 

—— 新增 
新增垃圾收集箱 11

个 
全村 

12   新增 新增公厕 6座 全村 

13 消防工程 —— 新增 
新增消防栓 9个，

消防水池 1座 
全村 

公共安全设施 

14 错车道 —— 规划新增 方便车辆会车 全村 

15 应急通道 —— 结合现状建设 

村民可疏散转移的

村道，主要消防通

道有效宽度与净高

不小于 4米。 

全村 

16 安全设施 —— 结合现状建设 

按规范设置、沿村

庄周边环境高差较

大路段设置安全防

护栏，急转弯处设

置转弯镜，陡坡、

村寨内部路段设置

减速带。 

全村 

17 古树群保护 —— 结合现状建设 
防雷防火、动态监

测、动态巡视等。 
全村 

道路交通 

18 产业路建设 18公里 新增 
新建产业路 7条，

共计 18公里 
全村 

19 产业路修缮 13公里 新增 
硬化现状产业路 3

条，共计 13公里 
全村 

 

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18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 1 处微型

消防站，配备消防设施及相应的拆破工具。 

3.消防水源规划：本村采用容量不小于 200 立方米的高位水池配套给

水管网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同时在十三组、

十四组各新增一座消防水源。 

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9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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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附

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每 50 户修建 1 个不小于 3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 户修建 1 个不

小于 5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 户配备 1 台消防机动泵（含 80 米 10 型

消防水带和 2 支水枪），全村配备 2 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 把、火

叉 4 根、火钩 4 根、拉绳 2 根、电锯 2 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4KG）。 

4.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19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20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21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22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案应

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

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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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23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建

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24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25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韶霭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生态功能提升，

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122.9417 公顷的河流水面和水库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

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

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

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2.森林生态修复 

对生态功能受损，生态服务能力减弱的森林进行修复，修复面积

920.4677 公顷。采取封山育林、林分改造、抚育间伐、森林生态工程技术

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第26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89.1329 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推广等措施。修建机耕道 12 条，宽 3.5 米，总长 12.49 公里。从而提高耕

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

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态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

态环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

的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

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并大田”，逐步解决细碎

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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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用地整理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农村宅基地及其他

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

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除整理，并按

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27条  保护对象 

通过建立村域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体系，

将不同类型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结合，突出历

史文化脉络，构建包括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以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 

表 9.1  历史文化保护类型 

序号 大类 保护内容分类 具体保护对象 

1 物质文化 古树名木 挂牌古树及古树群 

2 

非物质文化 

传统习俗文化 花灯、苗歌 

3 文献 族谱、家训、乡规民约、传说、诗词等 

第28条  保护措施 

（一）“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适应性管控 

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资源保护的“红线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导各类

资源的保护，弹性保障发展，变“有限保护”为“有效保护”。 

（二）基于“活化”思维的遗存再生性保护 

采用“保护+活化”的遗存再生性保护模式，打造遗存保护的“微循

环”， 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而又不影响遗存的保护传承。 

第29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古树名木众多，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

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 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的风貌

协调控制。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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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30条 自然村（组）分类 

韶霭村现有 2 个集中的自然村，8 个村民小组，根据村域实际情况，

建设类型为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为主。 

第31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韶霭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19.2082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韶霭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19.2082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17.5748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5038 公顷，工业用地 0.1166

公顷，社会停车场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0.2289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1203

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 0.2227 公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0.5401 公顷。 

表 10.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

面积增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5.7129  1.27% 16.8204  1.36% 1.1075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0359  0.00% 0.7544  0.06% 0.7185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教育用地 0.4373  0.04% 0.4373  0.04% 0.0000  

老年人社会福

利用地 
0.0000  0.00% 0.0665  0.01% 0.0665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0437  0.00% 0.1166  0.01% 0.0728  

交通场站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

地 
0.0200  0.00% 0.2289  0.02% 0.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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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0.0159  0.00% 0.0438  0.00% 0.0279  

排水用地 0.0000  0.00% 0.0254  0.00% 0.0254  

消防用地 0.0000  0.00% 0.0187  0.00% 0.0187  

环卫用地 0.0000  0.00% 0.0324  0.00% 0.0324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0% 0.2227  0.02% 0.2227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5584  0.05% 0.5401  0.04% -0.0183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0901  0.25% 0.0000  0.00% -3.0901  

村庄用地 19.9143  1.61% 19.2082  1.56% -0.7061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 韶霭居民点 

韶霭居民点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12.9369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1.3185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文化活动广场 3 处；新增停车场 1 处；新增公厕

3 座；新增合约食堂 1 处；新增垃圾收集箱 6 个；新增消防栓 6 个；新增

消防水池 1 处；新增高位水池 1 处；新增太阳能路灯 160 盏；新增养殖场

2 处；保留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2. 塘东居民点 

塘东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6.3701 公

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3753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文化活动室 1 处；新增文化活动广场 1 处；新增

停车场 2 处；新增农产品加工厂 1 处；新增旅游农庄 2 处；新增斗牛场 1

处；新增合约食堂 1 处；新增公厕 4 座；新增老年活动室 1 处；新增垃圾

收集箱 5 个；新增消防栓 3 个；新增高位水池 1 处；新增太阳能路灯 100

盏；保留原有景观长廊及电压器等其他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宅。 

2.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17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方式建

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

65 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

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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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32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

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

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建筑质朴、灵动的建

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

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

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装饰，鼓励

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

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

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33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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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州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续

改善韶霭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观

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面整

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堆

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

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村

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乡村庭

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育尊

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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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34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24 个

项目。 
表 12.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公顷） 投资规模（万元）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

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9.1329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

资源局 
3.26  6.5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河道生态治理项目 

通过人工修复措施促进河道水生态系统恢

复，构建健康、完整、稳定的河道水生态系

统的活动。 

县自然资源局 7272.52m 21.60  财政资金 2021-2035 

3 产业发展项目 

斗牛场 新建斗牛场项目，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县文旅局 0.12  ——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养殖场项目 
新增 3 处养殖场，预计养猪 400 头，养牛

20 头 
县农业农村局 —— —— 社会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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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厂改扩建项目 现状加工厂扩建 县工信局 0.04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农产品加工厂 新增农产品加工厂 县农业农村局 0.04  —— 社会资金 2021-2025 

旅游农庄 新增 2 处旅游农庄，提供农家乐餐饮服务 县文旅局 0.10  —— 社会资金 2021-2025 

4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新增农村宅基地 99 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

资源局 
1.69  —— 社会资金 2021-2035 

5 
公共服务和公用设

施项目 

停车场 2 处（兼文化广场） —— 县交通局、县文广局 0.10  13.35  社会资金 2021-2035 

老年活动室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 县文广局 0.12  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文化活动室 

在塘东组现状村委会旁新增文化活动室，提

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以及兼作村

级养老服务站等场所。 

县文广局 0.06  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文化活动广场 新增 4 处文化活动广场 县文广局 0.38  77.5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合约食堂 新增合约食堂 2 处 县乡村振兴局 0.11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公共厕所 新增公厕 6 座 县乡村振兴局 0.03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35 

6 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路建设 新建产业路 7 条，共计 18 公里 县农业农村局 —— 54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35 

产业路修缮 硬化现状产业路 3 条，共计 13 公里 县农业农村局 —— 195.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35 

电力工程 新增太阳能路灯 260 盏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

局 
—— 6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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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程 新增高位水池 2 座 县税务局 —— 16.00  财政资金 2021-2035 

环卫工程 新增垃圾收集箱 11 个 县农业农村局 —— 0.22  财政资金 2021-2035 

消防工程 新增消防栓 9 个，消防水池 1 座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

振兴局 
—— 0.60  社会资金 2021-2035 

7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 
规划在韶霭组、塘东组新建地埋式农村污水

集中处理工程各 1 座 

州生态环境局锦屏分

局、县乡村振兴 
0.03  6.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庭院绿化工程 全村自然寨集中区域 县乡村振兴局 —— 5.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

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菜、

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

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微菜

（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

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乡村振兴局，乡

镇党委政府 

—— 28.2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农村厕所改造（2 处） 对现状农村厕所进行改造 县农业农村局 —— 2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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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35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河口乡人民政府指导韶霭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韶霭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能人。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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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36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油茶，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37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38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河口乡韶霭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河口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河口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39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40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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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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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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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村域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284 1689 23.98%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户） 312 411 24.09%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600 800 25.0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406.48  406.48  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91.06  91.06  0.0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06.32  107.04  0.67% 约束性 

林地保有量（公顷） 919.96  920.47  0.06%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9.91  19.21  -3.68%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4  0.34  87.11% 约束性 

农村宅基地规模（公顷） 15.71  16.82  6.58% 约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0.00  1.69  100.0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50 100 50.0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40 100 60.00% 预期性 

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中落地指标 19.2082 公顷，预留机动指标 0.960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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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106.9931  8.66% 107.0360  8.67% 0.0429  

园地 0.1572  0.01% 0.2285  0.02% 0.0713  

林地 919.9587  74.47% 920.4677  74.52% 0.5090  

草地 1.5334  0.12% 1.5334  0.12% 0.0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7.8111  0.63% 7.8031  0.63% -0.008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1663  0.01% 0.2540  0.02% 0.0877  

农用地合计 1036.6199  83.91% 1037.3227  83.98% 0.7028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15.7129  1.27% 16.8204  1.36% 1.107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359  0.00% 0.7544  0.06% 0.718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教育用地 0.4373  0.04% 0.4373  0.04% 0.0000  

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0.0000  0.00% 0.0665  0.01% 0.0665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0.0437  0.00% 0.1166  0.01% 0.0728  

交通场站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0.0200  0.00% 0.2289  0.02% 0.2089  

公用设施用地 
供水用地 0.0159  0.00% 0.0438  0.00% 0.0279  

排水用地 0.0000  0.00% 0.0254  0.00% 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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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用地 0.0000  0.00% 0.0187  0.00% 0.0187  

环卫用地 0.0000  0.00% 0.0324  0.00% 0.0324  

商业服务业用地 0.0000  0.00% 0.2227  0.02% 0.2227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5584  0.05% 0.5401  0.04% -0.0183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3.0901  0.25% 0.0000  0.00% -3.0901  

村庄用地 19.9143  1.61% 19.2082  1.56% -0.7061  

其他建设用地 0.0831  0.01% 0.0831  0.01% 0.0000  

建设用地合计 19.9974  1.62% 19.2913  1.56% -0.7061  

陆地水域 122.9656  9.95% 122.9417  9.95% -0.0239  

其他土地 55.6605  4.51% 55.6877  4.51% 0.0272  

村域总面积 1235.2434  99.99% 1235.2434  100.00% 0.0000  

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中落地指标 19.2082 公顷，预留机动指标 0.960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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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公顷） 建设时序 

国土空间综合

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

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

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9.1329 公顷。 

89.1329 2021-2025 

生态修复 河道生态治理项目 
通过人工修复措施促进河道水生态系统恢复，构建健康、完整、稳

定的河道水生态系统的活动。 
122.9417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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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公顷） 投资规模（万元）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项目 
高标准农田提升建设工程 

通过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

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耕地质量，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89.1329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

资源局 
3.26  6.52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生态修复 河道生态治理项目 

通过人工修复措施促进河道水生态系统恢

复，构建健康、完整、稳定的河道水生态系

统的活动。 

县自然资源局 7272.52m 21.60  财政资金 2021-2035 

3 产业发展项目 

斗牛场 新建斗牛场项目，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县文旅局 0.12  ——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养殖场项目 
新增 3 处养殖场，预计养猪 400 头，养牛

20 头 
县农业农村局 —— —— 社会资金 2021-2025 

加工厂改扩建项目 现状加工厂扩建 县工信局 0.04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农产品加工厂 新增农产品加工厂 县农业农村局 0.04  —— 社会资金 2021-2025 

旅游农庄 新增 2 处旅游农庄，提供农家乐餐饮服务 县文旅局 0.10  —— 社会资金 2021-2025 

4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新增农村宅基地 99 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

资源局 
1.69  —— 社会资金 2021-2035 

5 
公共服务和公用设

施项目 

停车场 2 处（兼文化广场） —— 县交通局、县文广局 0.10  13.35  社会资金 2021-2035 

老年活动室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 县文广局 0.12  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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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室 

在塘东组现状村委会旁新增文化活动室，提

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以及兼作村

级养老服务站等场所。 

县文广局 0.06  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文化活动广场 新增 4 处文化活动广场 县文广局 0.38  77.5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合约食堂 新增合约食堂 2 处 县乡村振兴局 0.11  1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公共厕所 新增公厕 6 座 县乡村振兴局 0.03 30.00  财政资金 2021-2035 

6 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路建设 新建产业路 7 条，共计 18 公里 县农业农村局 —— 54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35 

产业路修缮 硬化现状产业路 3 条，共计 13 公里 县农业农村局 —— 195.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35 

电力工程 新增太阳能路灯 260 盏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

局 
—— 65.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供水工程 新增高位水池 2 座 县税务局 —— 16.00  财政资金 2021-2035 

环卫工程 新增垃圾收集箱 11 个 县农业农村局 —— 0.22  财政资金 2021-2035 

消防工程 新增消防栓 9 个，消防水池 1 座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

振兴局 
—— 0.60  社会资金 2021-2035 

7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 
规划在韶霭组、塘东组新建地埋式农村污水

集中处理工程各 1 座 

州生态环境局锦屏分

局、县乡村振兴 
0.03  6.00  社会资金 2021-2035 

庭院绿化工程 全村自然寨集中区域 县乡村振兴局 —— 5.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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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

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菜、

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

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微菜

（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

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乡村振兴局，乡

镇党委政府 

—— 28.2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农村厕所改造（2 处） 对现状农村厕所进行改造 县农业农村局 —— 20.00  
财政资金+社

会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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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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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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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回复： 

1、核实各类现状已建设施是否纳入村庄规划。 

2、塘东小村进一步征求村民意见，建议选址新增 10 至 12 户左右的宅基地，保障村

民未来建房需求。 

3、建议考虑村庄远期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庄等旅游设施布局。 

 

意见 1：经核对，各类现状已建设施均纳入本次村庄规划。 

意见 2：经修改，在塘东组增加了农村宅基地 3753.63平方米，满足 10 至 12 户居民

的未来建房需求。 

意见 3：经修改，在塘东组增加了 2处乡村旅游发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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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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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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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相关会议照片 

村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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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相关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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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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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9〕18 号）；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 号）；

1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9〕35 号）；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

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

自然资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

工作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

指导图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3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第 3 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的

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风

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土

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 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由于文斗村中文斗上寨小村、文斗下寨小村和文斗

河边小村正进行特色田园村庄报批工作，其村庄规划以报批版特色

田园村庄规划为主，故本次规划范围不包含文斗上寨小村、文斗下

寨小村和文斗河边小村。

本次规划范围为加池小村，面积为 666.6644 公顷，下辖 5 个村民组。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

远期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 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

资源禀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

上位规划传导要求，确定文斗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

第 7 条 村庄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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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秉承可持续发展

原则，以夯实的农业种养殖为主导产业，继续做大做精，利用良好的，生

态资源，发展经济林、特色农业等农业经济，完善便民设施，提升人居环

境，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第 8 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特色文化深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

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明显的魅力乡村。

第 9 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

色明显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产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

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文斗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914 980 66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150 270 12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5.5646 55.5646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76.0150 76.0150 —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7.5389 7.2089 -0.2605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000 0.0000 0.0000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5.9885 6.6873 0.6988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第 10 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224 户 914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

为主，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文斗村的

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

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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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930 人，至 2035 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980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宅基地总面积 5.9885 公顷，结合村庄实际分户需求和一户多

宅等情况梳理，确定文斗村 20 户新增分户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增

宅基地面积最高不超过 170 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 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 年，文斗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76.0150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文斗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52.2512 公顷，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占用

耕地 0.9882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

类整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表 3.1 耕地调整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52.2512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0323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32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014

合计 0.066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198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国办发〔2020〕44 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

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

条例》（2011 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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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 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文斗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5.5646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335%。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 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666.6644 公顷。

(一)农用地

1. 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

占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 52.7588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914%，较基期年增加 0.5077 公顷。

2. 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6.4731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971%，较基期年面积不变。

3. 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

积为 404.9491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60.743%，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减

少 0.2052 公顷。

4. 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0.038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06%，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221 公顷。

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0.545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082%，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1025 公顷。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7.1399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071%，较基期年减少 0.3990 公顷，规划的

建设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商业服

务业用地等。

1. 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7.2089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071%，较基期年村庄用地面积减少 0.3295 公顷；其中新增农村宅

基地 0.5594 公顷、新增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394 公顷、增加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014 公顷、环卫用地 0.0059 公顷、公用设

施用地减少 0.0828 公顷、减少村庄范围内其他用地 0.9529 公顷。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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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189.3837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28.408%。

（四）机动指标

规划预留村庄新增建设用地的 5%为机动指标，即 0.0260 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52.2512 7.838% 52.7588 7.914% 0.5077

园地 6.4731 0.971% 6.4731 0.971% 0.0000

林地 405.1543 60.773% 404.8801 60.732% -0.2741

草地 0.0162 0.002% 0.0384 0.006% 0.0221

湿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农业设

施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5.3761 0.806% 5.3761 0.806%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4429 0.066% 0.5454 0.082% 0.1025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村庄用

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5.9885 0.898% 6.6169 0.993% 0.6284

农村社区服务设

施用地
0.0000 0.000% 0.1394 0.021% 0.139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2125 0.032% 0.2139 0.032% 0.0014

环卫用地 0.0000 0.000% 0.0059 0.001% 0.0059

公用设施用地 0.0828 0.012% 0.0000 0.000% -0.0828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328 0.035% 0.2328 0.035% 0.0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9529 0.143% 0.0000 0.000% -0.952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0695 0.010% 0.0000 0.000% -0.0695

其他建设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陆地水域 165.6481 24.847% 165.6481 24.847% 0.0000

其他土地 23.7638 3.565% 23.7356 3.560% -0.0282

总计 666.6644 100.000% 666.6644 100.000% —

注：以上面积均为椭球面积，耕地面积为净耕地面积。

注：机动指标 0.0260 公顷暂不计入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 14 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

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

分类管控机制。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

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3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

乡村发展区），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

发展区）。规划分区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

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 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

域。划定分区面积 55.5646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8.335%，主要分

布在村域南部。

2. 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

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

评价”生态极重要区、公益林、水源保护、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

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165.6481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2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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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

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总面积 7.1399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071%。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88.9279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13.339%。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349.3845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52.408%。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 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 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

式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

照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

度开发利用。

3. 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

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

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4. 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

主要用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

和农村产业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

用地应符合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

内采用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

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

内按照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

措施，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 0.0260 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

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用地需求，实行以下管控措施：

(1) 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0260 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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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 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

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 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 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

养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

证现有道路上留出 7.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2. 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3.5 米，满足消防要求，

并尽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

尽头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回车场地。村内通组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

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3. 产业道路：硬化现状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共计 8 公里。

新建 2 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6 千米，宽 3 米，水泥路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

所需及产业发展所求。

4.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

级公路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

不少于 3 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1. 停车场

规划在加池新增 2 处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根据村

民新能源车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该停车场兼

活动广场功能。

第 16 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文斗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自然寨采用高位水池供水，

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

指标选取 80 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980

人，总用水量为 78.4m3/天，现状供水能够满足村民使用。

文斗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

管理，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

式加强保护。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

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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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62.72m3/天。由于村庄无设置集中处理污水设施条件，因此根据村庄实际

条件，设置约 25 个改良式化粪池，对污水进行处理，约每 10 户一处，并

新建排水管道连接化粪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电力方面：文斗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

未新增变压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在村域内维修现状约 20 盏损

坏路灯，新增太阳能路灯 30 盏，对老旧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

稳定。

通讯方面：电信信号已全部覆盖，信号良好。

第 17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

有设施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

加强居住地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

系，构建步行可达、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行政管理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村委会，规划用地面积 322 平方米，作为村庄日

常事务办公场所。

（二）健康管理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村卫生室，为村民提供医疗、预防、康复等服务。

（三）终身教育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不完全小学，提供 3-6 周岁学龄前儿童、一年级及

二年级小学教育。

（四）文化活动设施

在现状篮球场北侧新增文化活动室，设置文化活动室功能，提

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音乐欣赏茶座等功能。

合约食堂：新增合约食堂，用地面积 215 平方米，作为村民餐

饮服务、操办红白喜事场所。

（五）体育健身设施

规划保留现状篮球场，用地面积 594 平方米，提供村民篮球运

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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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行政村的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规划结合村委会设置 1 处微型消防站，

配备消防设施及相应的拆破工具。

消火栓：规划新增消火栓约 4 个（具体根据实施中现场确定），消火

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12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

每个消火栓附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

消防水枪。

3.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篮球场和活动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所。

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的固

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第 19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 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

区域，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

防止水土流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

测，借助测量工具、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

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

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 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

均避难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

育工作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 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

障村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

件应急方案，方案应包含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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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村卫生应急管理小组，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室医生组成；

2.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水、

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3.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 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

建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 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 条 生态修复

结合上位规划及新化所村实际情况，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原则对村内生态修复项目进行梳理，对现状河流水系水环境进行

生态功能提升，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

1. 水生态环境修复

对全村 425.2643 公顷的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

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

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

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

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第 26 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三)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加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积极稳妥整合现有耕地周边可开发资

源潜力，以现有耕地为核心，将耕地周边的零星分散、面积较小的

其他草地、裸土地等宜耕后备资源地块，作为耕地周边补充耕地潜

力来源，全村约有该类潜力规模 9.9561 公顷，通过实施耕地后备资

源开发项目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

占补平衡。

(四) 建设用地整理项目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工业用地及

其他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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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等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

除整理，并按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7 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存在古树名木，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

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不

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2.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3.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4.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 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的风貌

协调控制。

5.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6.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

径，让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

而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28 条 自然村（组）分类

文斗村现有 1 个集中的自然村，5 个村民小组，根据村域实际

情况，建设类型为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

展为主。

第 29 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

设的地域空间边界。文斗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7.1399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

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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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

批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文斗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7.1399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14.0584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6873，环卫用地 0.0059 公

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0.2328 公顷，无留白用地。

表9.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一级类 二级类 规划基期年（公顷） 规划目标年（公顷） 增减量

村庄建设

用地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5.9885 6.6169 0.628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000 0.1394 0.139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2125 0.2139 0.0014

环卫用地 0.0000 0.0059 0.0059

公用设施用地 0.0828 0.0000 -0.0828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328 0.2328 0.0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9529 0.000 -0.9529

村庄用地 7.4694 7.1399 -0.3295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 加池居民点

大寨居民点，包含 5 个组，是村委会所在地，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

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7.2089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6284 公顷，

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 1 处文化活动室，占地 405 平方米；2 处停车场

（兼活动广场），占地 774 平方米；保留现状 1 处篮球场，占地 594

平方米；1 处合约食堂，占地 215 平方；1 处公厕，占地 59 平方米。

保留其他现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 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

住宅。

2. 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

方式建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

府办发〔2017〕65 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的宅基地标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 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

准层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 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

地拆旧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

相邻住宅日照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 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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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

面外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

之和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 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 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 30 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根据文斗村村落现状保护传统建筑、村庄格局及村庄风貌，新增村民

建房不得破坏传现状统建筑、村庄格局及村庄风貌。新增村民建房

参照文斗村传统建筑风貌进行建设。

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

协调，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

法，从建筑布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

建筑质朴、灵动的建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

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

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

中木结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

对柱与枋、枋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

技法的燕尾榫、口袋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

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

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

砖墙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

装饰，鼓励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

可为灰色及青砖色，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

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

层墙体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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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缝，保持青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

配合色搭配协调、自然。

第 31 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州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续

改善文斗村的村容村貌。

1. 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

头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 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

物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

观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面

整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

堆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

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

无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

村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 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

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

简易厕所〔旱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

材编制栅栏、搭建棚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

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一批“微四园”。

2. 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

损毁、涂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

色的元素，打造“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

院。

3. 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

乡村庭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

习惯，培育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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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32 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 17 个

项目。

表 11.1 近期建设项目表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2021-2025）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公

里）

投资匡算

（万元）

筹措方

式
实施年限

1 生态修复

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

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

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

生态堤岸。

县水利局 165.64808 4141.2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2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新增

宅基地
新增农村宅基地 20 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0.6284 社会资

金
2021-2025

3

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

综合文化活动室 新增村庄综合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 —— 3.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4 合约食堂
规划设置合约食堂，兼做村庄红白喜事场所，可放置炊具、餐具、桌椅等设施设备，

为村民提供日常饮食的场所，占地 215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
县民宗局 0.0215 6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5 凉亭 规划设置休闲凉亭。 县乡村振兴局 —— 2.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6

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

产业道路硬化 硬化现状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共计 8公里。 县交通局 8km 1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7 产业道路新建
新建 2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6千米，宽 3米，水泥路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

发展所求。
县交通局 6km 18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8 停车场新建/改造为

停车场

新增 1处，位于现状篮球场的东侧；改造现状 1处停车场，远期也可作为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县交通局 0.1187 11.75 财政资

金
2021-2025

9 污水治理工程
采用分散处理模式，约每 10 户设置一处改良式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共设置 25 处，

新建排污管网约 5km。

州生态环境局

锦屏分局、县乡

村振兴局、县水

务局

—— 7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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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力工程 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维护太阳能路灯 20 盏，新增太阳能路灯 30 盏
县供电局、县乡

村振兴局
—— 12.5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1 环卫工程 新建公共厕所处，现状篮球场西侧 59 平方米。
县环保局/县农

业农村局
—— 1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2 消防工程 配置相应的机动/手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消防设施，以满足消防需求； 县农业农村局 —— 1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3

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人居环境改造工程 对村庄中的庭院进行改善，提升村民庭院美观 县乡村振兴局 —— 20.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14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

菜、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

微菜（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

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乡镇

党委政府

—— 20.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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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33 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河口乡人民政府指导文斗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文斗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村民。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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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34 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名木，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35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36 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河口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河口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37 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38 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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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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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23

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914 980 66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150 270 120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55.5646 55.5646 —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00 0.0000 —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76.0150 76.0150 —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7.5389 7.2089 -0.2605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0.0000 0.0000 0.0000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5.9885 6.6873 0.6988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 170 — 约束性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0% 100% 10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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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增减量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52.2512 7.838% 52.7588 7.914% 0.5077

园地 6.4731 0.971% 6.4731 0.971% 0.0000

林地 405.1543 60.773% 404.8801 60.732% -0.2741

草地 0.0162 0.002% 0.0384 0.006% 0.0221

湿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5.3761 0.806% 5.3761 0.806% 0.0000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4429 0.066% 0.5454 0.082% 0.1025

城镇（202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5.9885 0.898% 6.6169 0.993% 0.628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0000 0.000% 0.1394 0.021% 0.139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2125 0.032% 0.2139 0.032% 0.0014

环卫用地 0.0000 0.000% 0.0059 0.001% 0.0059

公用设施用地 0.0828 0.012% 0.0000 0.000% -0.0828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0.2328 0.035% 0.2328 0.035% 0.0000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9529 0.143% 0.0000 0.000% -0.9529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0.0695 0.010% 0.0000 0.000% -0.0695

其他建设用地 0.0000 0.000% 0.0000 0.000% 0.0000

陆地水域 165.6481 24.847% 165.6481 24.847% 0.0000

其他土地 23.7638 3.565% 23.7356 3.560% -0.0282

总计 666.6644 100.000% 666.6644 100.000% —

注：以上面积均为椭球面积，耕地面积为净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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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顷）
建设时序

1 生态修复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流污染物排

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

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生态堤岸。

165.6481 20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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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2021-2025）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公顷/公

里）

投资匡算

（万元）

筹措方

式
实施年限

1 生态修复

项目
水生态修复

对全村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维护生态平衡，监督截

流污染物排放，禁止向河流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做好河

流水系的清淤疏浚，依据河流的自然走向和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议采用自然

生态堤岸。

县水利局 165.64808 4141.2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2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新增

宅基地
新增农村宅基地 20 户。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
0.6284 社会资

金
2021-2025

3

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

综合文化活动室 新增村庄综合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 —— 3.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4 合约食堂
规划设置合约食堂，兼做村庄红白喜事场所，可放置炊具、餐具、桌椅等设施设备，

为村民提供日常饮食的场所，占地 215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
县民宗局 0.0215 6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5 凉亭 规划设置休闲凉亭。 县乡村振兴局 —— 2.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6

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

产业道路硬化 硬化现状产业路为水泥路面，路宽 3m，共计 8公里。 县交通局 8km 12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7 产业道路新建
新建 2条产业路总长约为 6千米，宽 3米，水泥路面，用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及产业

发展所求。
县交通局 6km 18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8 停车场新建/改造为

停车场

新增 1处，位于现状篮球场的东侧；改造现状 1处停车场，远期也可作为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县交通局 0.1187 11.75 财政资

金
2021-2025

9 污水治理工程
采用分散处理模式，约每 10 户设置一处改良式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共设置 25 处，

新建排污管网约 5km。

州生态环境局

锦屏分局、县乡

村振兴局、县水

务局

—— 75.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0 电力工程 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维护太阳能路灯 20 盏，新增太阳能路灯 30 盏
县供电局、县乡

村振兴局
—— 12.5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1 环卫工程 新建公共厕所处，现状篮球场西侧 59 平方米。
县环保局/县农

业农村局
—— 1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12 消防工程 配置相应的机动/手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等消防设施，以满足消防需求； 县农业农村局 —— 10.00 财政资

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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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

人居环境改造工程 对村庄中的庭院进行改善，提升村民庭院美观 县乡村振兴局 —— 20.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14 “微四园”工程

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栽种蔬

菜、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建设

微菜（菌）园、微果园、微花（药、茶）园、微乐园。

县林业局、县农

业农村局、县乡

村振兴局，乡镇

党委政府

—— 20.00
财政资

金+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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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附图 1 村域综合现状图

附图 2 村域综合规划图

附图 3 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图

附图 4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附图 5 加池自然村组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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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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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已按照村民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结合村民意见优化调整了 3 处新增宅基地位置，取消 3 处新增宅基地；2、保留现状篮球场、停车

场；3、规划新增 2 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作为停车场、凉亭；4、优化调整了合约食堂位置，原合约食堂改为文化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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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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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乡镇审查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针对共性意见中的 1、2、3、6 条，进一步与村庄核实了宅基地、各类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及高

位水池等建设项目需求，对村庄规划进行了完善，结合各村实际对机动指标进行了调整，规划留白用地为村庄发展预留空间;2、共性意见第 4 条，按

要求进一步核实完善规划文本相关内容；3、共性意见第 5 条，已进一步衔接相关规划及重点项目；4、针对文斗（加池）村意见，已将已建设施纳入

规划，已将现状闲置用地利用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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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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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修改完善，修改意见如下：1、已核查近期实施重点项目、2、已补充与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相衔接内容。



40

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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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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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提出的“在乡村振兴上开新

局”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 号）、《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等文件精神，更好地指导锦屏县河口乡裕和村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村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提供法定依据，特编制《锦屏县河口乡裕和村村庄

规划（2021-2035 年）》。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7.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

8. 《贵州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

9.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技术标准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3.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CECS354：2013）；

4.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5. 《贵州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6. 《贵州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7. 《贵州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8. 《贵州省村庄规划成果汇交要求》（2023修订版）；

9. 《贵州省村庄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0. 《贵州省农房风貌指引导则（试行）》；

11.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三) 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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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意见》（2020 年 1 月 2 日）；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2021 年 1 月 4 日）；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2 年 1 月 4 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2023 年 1 月 2 日）；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9〕18 号）；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

发〔2022〕2 号）；

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

的通知》（自然办函〔2021〕907 号）；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 号）；

11.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办发〔2020〕57 号）；

1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

然资办发〔2019〕35 号）；

13.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27 号）；

14.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 号）；

15.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保障实施细则》（黔自然资

发〔2020〕11 号）；

16.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工作的

通知》（黔自然资函〔2021〕1228 号）；

17. 《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8.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2023 年 2 月 3 日）；

19. 《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20.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引领助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的通知》（黔自然资函〔2023〕372 号）；

21. 《黔东南州农村村民建房审查工作要点指引》（试行）；

22. 《黔东南州住建局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农村住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

集（试行版）的通知》（黔东南建通〔2021〕101 号）；

23. 《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4. 《锦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25. 锦屏县“三区三线”数据资料；

26. 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资料及其他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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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规划原则

（一）坚持保护优先，强化底线管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和农村乱占耕地建设行为，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二）坚持统筹协调，集约节约布局。

加强与《锦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专项规划衔

接，严格落实上位空间规划的管控要求，整合各系统发展诉求，统筹安排

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对全域空间的所有要素进行统筹安排，做到“先规划

后建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优化建设用地布局，因地制宜推进村庄建设

适度集中，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盘活利用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

地，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逐步提高使用效率。

（三）坚持文化传承，突出地域特色。

尊重自然地貌和和乡土文化，协调好与自然山水环境及原有村庄肌理

的关系，保留村庄的乡土之美。顺应新时代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和乡

风文明建设的变化趋势，彰显黔东南州苗侗风情文化特色、地域特点、乡

土风情和时代特征。

（四）坚持村民参与，体现民生民意。

坚持村民主体，村支两委组织村贤、党员、企业家等能人积极参与，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对规划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群策群力共同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第 4 条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本次规划范围为裕和村全域国土空间，面积为 2731.4302 公

顷，下辖 4 个小村，包含 23 个村民小组和一处集中搬迁点新村。

规划层次：本规划分为村域和自然村(组)两个层次。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为 2026-2035 年。

第二章 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第 6 条 村庄发展分类

根据《贵州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5）》，对村庄资源禀

赋、人口规模、设施配套、发展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上位规划传导

要求，确定裕和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 7 条 村庄发展定位

依托田、水、路、林、村、产等优质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秉承可持续

发展原则，充分发挥裕和村的资源优势、人文优势、产业优势，打造以裕

和腌鱼产业为主、石材开采产业为辅、裕和婚俗文化体验为依托的工农文

融合发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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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初步实现村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稳定、生态环境良

好、人居环境优美、精神风貌向好、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

（二）远期目标

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深

度融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色明

显的和美乡村。

第 9 条 发展目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五大振兴”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位规划，构建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高效协同、内生动力强劲、地域特

色明显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确保规

划期内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稳步提升；节约集约利用乡村建设用地，优

化乡村建设用地结构；引导村民组内农户适度集中建房和进行建筑风貌改

造提升，完善村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

业兴村。结合村庄发展目标，以前瞻性发展为引领，确定如下规划指标表：

表 2.1 裕和村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919 3087 168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743 785 42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798.7309 798.7309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275.9184 275.9184 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2.0148 2.0148 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287.8973 290.5810 2.6837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54.5279 51.2259 -3.302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18.0681 18.8827 0.8146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25.9147 29.2747 3.36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170 170 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50% 100% 50% 预期性

注：户籍户数、户籍人口包含集镇所在地户籍户数、户籍人口。

第 10 条 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

目前全村有 2919 户 743 人，规划期内户籍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

机械增长人口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国家放开三胎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社会结构，加之乡村振兴的发展，未来裕和村的人口自然增长将得到

稳步提升，故以自然增长人口预测套用综合增长率法模型，结合现状人口

结构、近年人口变化情况，综合村庄发展特征，国家政策等情况分析，确

定村庄规划期内人口规模。

预测至 2025 年末，全村户籍总人口 3001 人，至 2035 年末，全村户籍

总人口 3087 人。

（二）宅基地需求预测

村域现状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宅基地总面积 25.7926 公顷。结合村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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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分户需求和一户多宅等情况梳理，确定裕和村 42 户新增分户需求，及地

灾影响范围内 80 户搬迁需求。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新增宅基地面积最高不

超过 170 平方米。

第三章 底线管控

第 11 条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 耕地保护

1. 耕地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遏制耕地撂荒现

象。规划至 2035 年，裕和村耕地保护面积为 290.5810 公顷。

2. 耕地变化情况

裕和村规划基期年耕地面积为 287.8973 公顷，规划期内村庄建设用地

占用耕地 0.7703 公顷，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400 公顷，高速公路占用

0.5113 公顷，需落实占补平衡。通过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恢复地类整

理可确保村域内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满足耕地占补平衡。

表 3.1 拟占用耕地一览表

面积：公顷

基期年耕地面积 287.8973

村庄建设占用

农村宅基地 0.169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611

物流仓储用地 0.4325

交通场站用地 0.0020

公用设施用地 0.0048

合计 0.7703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占用 0.0400

高速公路占用 0.5113

农用地可恢复耕地潜力区

即可恢复 6.0738

工程恢复 45.5836

合计 51.6574

目标年耕地面积 290.581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75.9184

3. 耕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 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按最新“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75.9184 公

顷，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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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 号）、《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第 12 条 生态保护红线

（一）生态保护红线

落实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裕和村村域范围内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798.7309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29.24%。

（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依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管控生态保护红线。

第四章 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第 13 条 国土空间用地结构优化调整

遵循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的原则，优化调整村域空间结构与布局。村庄规划用地主要包括农

用地、建设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地，总面积为 2731.4302 公顷。

(一)农用地

1.耕地。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履行“占一补一，占

优补优”义务。规划目标年较基期年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增加部分来源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耕地面积为 290.581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0.64%。

2.园地。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13.8263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51%，

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0098 公顷。

3.林地。严格执行林地征占用审批制度。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1933.1632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0.77%，较基期年林地面积减少 1.4345 公

顷。

4.草地。规划目标年草地面积为 186.401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6.82%，

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2375 公顷。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 34.1003

公顷，较基期年面积增加 0.3847 公顷，主要增加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二)建设用地

盘活存量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 63.0242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2.31%，较基期年减少 1.5366 公顷，规划的建设用地

主要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留白用地。

1.村庄用地。相对集中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规划目标年村庄用地面积为 51.2259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88%，较基期

年村庄用地面积减少 3.3020 公顷；其中增加农村宅基地 2.0246 公顷、新增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3354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减少 0.2674

公顷、新增商业用地 0.1614 公顷，乡村道路用地（060102）增加 0.0164

公顷，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减少 7.9289 公顷。

2.区域基础设施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4.4300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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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3.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面积为 5.3535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0.20%。

(三)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自然保护与保留地包括陆地水域和其他土地。规划自然保护与保留地

面积 211.5504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7.75%。

（四）机动指标

规划预留村庄新增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5%，即 0.2313 公顷。

表 4.1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

积增减面 积 比 例 面 积 比 例

耕地 287.8973 10.54% 290.5810 10.64% 2.6837

园地 13.8165 0.51% 13.8263 0.51% 0.0098

林地 1934.5977 70.83% 1933.1632 70.77% -1.4345

草地 186.1639 6.82% 186.4014 6.82% 0.2375

湿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农业设

施建设

用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32.5933 1.19% 32.5399 1.19% -0.0534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1223 0.04% 1.5604 0.06% 0.4381

农用地合计 2456.1911 89.92% 2458.0722 89.99% 1.8811

城镇用地 2.0148 0.07% 2.0148 0.07% 0.0000

村庄用

地

居住用

地

农村宅基地 25.7926 0.94% 27.8172 1.02% 2.0246

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1221 0.00% 1.4575 0.05% 1.3354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1915 0.01% 0.0000 0.00% -0.1915

教育用地

（080404）
0.4950 0.02% 0.4190 0.02% -0.076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5254 0.02% 0.6868 0.03% 0.1614

工业用地 17.5427 0.64% 17.7397 0.65% 0.1970

公用设施用地 0.7054 0.03% 0.8598 0.03% 0.1544

交通场站用地 0.0513 0.00% 0.2341 0.01% 0.1827

物流仓储用地 0.0000 0.00% 0.4562 0.02% 0.4562

留白用地 0.0000 0.00% 0.2970 0.01% 0.297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1.1730 0.04% 1.1894 0.04% 0.0164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

他用地
7.9289 0.29% 0.0000 0.00% -7.9289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0000 0.00% 0.0692 0.00% 0.0692

村庄用地 54.5279 2.00% 51.2259 1.88% -3.302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2.6646 0.10% 4.4300 0.16% 1.7654

其他建设用地 5.3535 0.20% 5.3535 0.20% 0.0000

建设用地合计 64.5608 2.36% 63.0242 2.31% -1.5366

陆地水域 73.1250 2.68% 73.1752 2.68% 0.0502

其他土地 137.5533 5.04% 137.1586 5.02% -0.3947

村域总面积 2731.4302 100.00% 2731.4302 100.00% 0.0000

注：机动指标 0.2313 公顷暂不计入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第 14 条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一)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为落实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规划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

以国土空间为依据，按照主导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本次规划划定 4

个一级规划分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乡村发展区），

3 个二级规划分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规划分区

最终成果以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结果为准，因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尚

未批复，本次规划分区成果仅做参考。

1.生态保护区：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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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的陆地自然区域，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区域。划定分区面

积 798.7309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的 29.24%，主要分布在村域西南部。

2.生态控制区：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护原貌、强化生态保育

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陆域自然区域。主要为“双评价”生态极重

要区、公益林、河流以及其他需要强化生态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面积

73.1752 公顷，占全域总面积 2.68%。

3.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定分区

面积 450.8924 公顷（图斑面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14.86%。分散在村域。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

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面积 50.9533 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1.87%。

(2) 一般农业区：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256.0162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9.37%。

(3) 林业发展区：以规模化林业生产为主要利用功能导向划定的区域。

总面积 992.8185 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36.35%。

(二)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

1.生态保护区：按照《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

〔2019〕48 号）、《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

2.生态控制区：采用“名录管理+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相结合的方式

细化管理规定，以保护为主，并应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应依法依规按照

限制开发的要求进行管理，允许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

提下，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法定程序、管制规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度

开发利用。

3.农田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4.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主要用

于乡村发展。

(1) 村庄建设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

入”的管理方式。村庄建设区主要引导重点发展村庄的布局和农村产业

用地布局，区内应优先利用闲置地和荒废地，新增建设用地应符合规划

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要求。

(2) 一般农业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采用

全域村庄建设用地指标对一般农业区村庄建设活动进行规划控制。

(3) 林业发展区：实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理方式。区内按照

林业生产规范和发展规划进行管理，采用适当的封育和采伐措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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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

（三）机动指标的管控

规划预留 0.2313 公顷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用于保障零星分散的村民居

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农村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

实行以下管控措施：

（1）机动指标使用总和不得超过 0.2313 公顷（不超过 5%的新增规划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2）机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3）机动指标实行台账方式管理，暂不明确具体空间位置，不在规划

图中表达为具体地块，在使用前以原规划用地属性呈现，待建设项目规划

审批通过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予以落地机动指标、明确规划用

地性质，项目批准后更新村庄规划数据库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系统。

第五章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第 15 条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1.高速公路：落实上位规划建设黎剑高速，穿过村域，大部分为隧道

形式，在溪边组为高架形式。

2.县道：规划县道 836 从青山界穿过，具体用地及线形需由相关部门

确定。

3.通村道路：现状道路基本满足进村交通需求，后期应做好道路的养

护工作。在村庄主入口处设标识标牌。对部分路段加宽设置错车道，保证

现有道路上留出 6.5 米宽的双向车行道，以便车辆顺利通过。

4.通组道路：规划通组路路基宽度不小于 4.5 米，满足消防要求，并尽

量环通形成闭合道路；尽端路应在道路交叉口有明显标识，且在道路尽头

设置不小于 12×12 米的回车场地。

村内道路已基本硬化，对部分路段进行拓宽处理或加宽设置错车道，

对部分道路进行绿化硬化：硬化新村、裕和 1-6 组的通组毛路共计 0.9km，

在培陇 1 组新建 50 米的通组路使盘活的场地通行便利。

5.宅间路(串户路)：串户路宽度宜控制在 1.5 米，田间路、步行道宽度

宜控制在 1.2 米。

6.产业道路：硬化高坡组现状产业路 1.5km，在上组新增产业路 0.2km。

建筑后退公路管控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各等级公路

外缘起的控制标准为：高速公路不少于 30 米、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

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

(二)附属设施规划

规划新增独立停车场 3 处，位于培陇 1 组、上二组、裕和 1-6 组；利

用活动广场综合设施停车场，缓解村内停车紧张状况，根据村民新能源车

辆购置情况，适当配置充电桩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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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增三处客车招呼站，作为村民出行公共交通，位于培陇 1 组、2

组、上下二组。

第 16 条 基础设施规划

(一)给水工程设施

裕和村优先采用集中统一供水，各组采用高位水池供水，规划新增 3

处高位水池，位于培陇 1 组、3 组、4 组；保留其余村组的现状高位水池。

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村庄综合用水指标选

取 80 升/人·日，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人口为 3087 人，总用水量

为 246.96m3/天，村内谁出用量满足未来人口用水需求。

裕和村今后应逐步推进供水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企业化管理，

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通过设立警示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加强保护。

引导村民使用节水型器具，培育村民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创建节水型村寨。

(二)排水工程设施

规划在村寨内部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式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污水量按给水量的 80%计算，至规划期末（2035 年）全村总污水量为

197.57m3/天。村内上二组、下二组、三组现状已经修建了一处污水处理设

施并已投入使用，规划新建 7 处污水处理设施，分布在往东组、高坡组、8

组、上组和下组、培陇 2 组、培陇 1 组、裕和 1-6 组，处理后的污水可以

用于灌溉农田。对现状排水管进行维修改造。污水处理应达到贵州省《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 1424-2019）要求。

雨水充分利用地形就近排放至村寨附近沟渠、水塘以及地势低洼处。

采用多样化的雨水沟渠形式，结合环境整治和道路改造，可推广采用植草

沟渠的形式建设路边排水沟渠。

部分地势低于道路的房屋在道路的靠房屋一侧设置挡水墙，高度原则

上不超过 25cm，同时在房屋一层靠道路侧设置排水沟，用于雨水排水。

由专人或兼职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排水系统，禁止倾倒垃圾，保持排

水沟渠的畅通。

(三)电力电信设施

裕和村现有变电器容量基本满足村民生活生产用电需要，未新增变压

器，规划改造部分入户老旧线路；移动信号已全部覆盖，在村域内新增太

阳能路灯 150 盏，分别针对培陇村域、裕和小学片区新增；对培尾 120 盏

老旧及村域其他范围的路灯做好维护管理，保障路灯照明稳定。

(四)环境卫生设施

现状村域范围内垃圾收集采用各家各户门前垃圾桶初步收集，后由垃

圾车每日清运至移动式垃圾收集箱进行收集转运。在村庄发展后期也需做

好垃圾的“分类再利用”工作，并及时转运处理，以保证村内干净整洁。

规划保留村内现状公厕，并新增三处独立公厕，位于上二组、新村、

培陇 4 组。

第 17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以人口规模和分布特征为依据强化对现状资源的评估，了解现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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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现实使用情况和实际服务容量，摸清短板，查漏补缺。加强居住地

块与生活圈中心、服务设施、公共空间等之间的有效联系，构建步行可达、

活力便捷的生活圈。

（一）文化活动设施

盘活培陇 1 组闲置小学，建设为文化活动室；并在上二组、培陇 2 组、

新村、裕和 1-6 组新建设文化活动室，提供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

以及兼作村级养老服务站等场所。

规划建设 10 处活动广场，其中 1 处是盘活培陇 1 组闲置小学的空地，

另 9 处为新增广场。

（二）终身教育设施

裕和村内现状由裕和幼儿园及小学；裕和幼儿园规模为 2 班 39 人；裕

和小学规模为 6 个班，120 人。学校正常使用中。

（三）健康管理设施

保留 3 处卫生室，并将培尾下二组的卫生室搬迁至村委会旁重新建设。

（四）行政管理设施

保留现状 4 处村委会，并扩建培陇 2 组的村委会，扩建面积 0.0199 公

顷。

（五）商业服务设施

规划在裕和 1-6 组新增快递配送点 1 处，与规划的文化活动室合建。

（六）殡葬服务设施

规划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布局的殡葬服务设施。

表 6.1 村/组层级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表

单位：公顷、年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规

模

1
道路交通

设施

高速公路建设
剑河至黎平高速公路，穿过村域，大部分为隧道形

式，在溪边组为高架形式
1.7654

县道建设
规划县道 836 从青山界穿过，具体用地及线形需由

相关部门确定。
——

通村路、通组路修

缮工程

新村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0.6km

裕和 1-6 组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0.3km

培陇 1组新建通组路，便于盘活闲置小学 0.05km

产业路（机耕道）

硬化

高坡组硬化现状产业路 1.5km

上组新增产业路 0.2km

客车招呼站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0.0020

培陇 1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0.0016

培陇 2组新增一处村级客运站 0.0286

村民集中停车场

培陇 1组新增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0.0083

上二组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0.0429

裕和 1-6 组新增独立独立停车场一处 0.0992

2 市政设施

公共厕所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0.0047

新村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0.0074

培陇 4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0.0045

小型排污设施

往东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93

高坡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79

8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75

上组、下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91

培陇 2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95

培陇 1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081

裕和 1-6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0.0206

照明路灯

培陇村域新增 40 盏路灯 40 盏

裕和小学片区新增 10 盏路灯 10 盏

培尾需维修 120 盏路灯 120 盏



12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规

模

给水供水设施

培陇 4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0.0047

培陇 3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0.0031

培陇 1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0.0149

3
公共服务

设施

健康管理-村卫生

室
培尾下二组卫生室搬迁至村委会旁 0.0123

为老服务-养老服

务站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文化活动

室合建
——

培陇 4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0.0092

培陇 2组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扩建的村委会合建 ——

裕和 1-6 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0.0108

文化活动-综合文

化活动室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建设文化活动室 0.0441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文化活动室 0.0303

培陇 2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与扩建的村委会合

建
——

裕和 1-6 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 0.0189

新村规划文化活动室一处 0.0626

文化活动—红白喜

事厅
培陇 1组建设红白喜事厅一处 0.0133

体育健身-健身广

场

裕和 1-6 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526

培陇 4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857

培陇 2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515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的空闲场地为小型健身广

场
0.0319

寨往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455

往东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512

上二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382

皆汁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217

新村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1528

溪边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0.0431

商业服务-农村快

递配送点

裕和 1-6 组新增快递配送点一处，与文化活动中心

合建
——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建设规

模

行政管理-村委会
培陇 2组规划扩建村委会，将文化活动室、养老服

务站、公厕合建于此
0.0199

第六章 安全和防灾减灾

第 18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指挥点规划：将村委会所在地规划为消防指挥点。

2.消防站点：根据《贵州省农村村寨消防导则（试行）》《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农村消防条例》，村寨大部分建筑耐火等级为四级、易造成

大面积火灾事故、物资较集中的大型村寨宜设置消防站点，规划结合村委

会设置 4 处微型消防站。

3.消防水源规划：本村规划建设两处较大的消防水池，配套给水管网

作为主要消防水源，采用池塘等作为补充消防水源。

给水管网主管管径不小于 100mm，支管（即仅连接 1 个消火栓的管网）

管径不小于 65mm。管材的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防腐的镀锌钢管。

管道敷设方式应采取地埋，管顶覆土应按原貌根据地质情况、外部荷载、

管材强度、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小于 0.7m，在松散岩基上

埋设时，管顶覆土不应小于 0.5m，因客观条件不能埋土时，应做好防冻、

防压措施。

规划新增消火栓 102 个，消火栓出口管径 65mm，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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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米，保护半径不大于 50 米，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 0.2MPa，每个消火栓

附近应设置器材箱，配备 40 米 10 型消防水带（两卷）、一支消防水枪。

建议每 50 户修建 1 个不小于 3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100 户修建 1

个不小于 50 立方米的消防水池，每 50 户配备 1 台消防机动泵（含 80 米

10 型消防水带和 2 支水枪），全村配备 2 套破拆工具（每套包括板斧 2 把、

火叉 4 根、火钩 4 根、拉绳 2 根、电锯 2 把，由消防队员负责保养维护），

每户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4KG）。

4.消防疏散：引导将停车场、晒坝、篮球场和广场等作为消防避难场

所。村民集中活动场地（室）、主要路口等场所应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的固定消防宣传点；易燃易爆等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5.森林消防值守点：利用村内地势较高、或在村委会旁建设消防值守

点，监测村内森林安全。

第 19 条 防洪排涝规划

贯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

确定防洪除涝标准。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河道整治与绿化、

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策略。

1.对沟渠进行疏浚，增强灾害抵御能力，以确保汛期安全。

2.充分利用村庄地形及建设区内部的渠、塘，同时与雨水排放系统相

结合，保证村庄内部雨水能够及时顺畅地排出。

3.着力修好田、渠、塘，形成灌溉体系，提高防洪抗旱功能。

第 20 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居民建房和各类项目建设选址应避开抗震不力地段和地灾易发区域，

防止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不良影响。项目建设禁止破坏植被，防止水土流

失造成的滑坡及崩塌影响，加强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监测，借助测量工具、

仪器装置和量测方法，监测灾害体、房屋或构筑物裂缝位移变化。全面建

成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体系、监测预警体系、防治体系和应急体系。

第 21 条 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广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人均避难

场所不小于 2 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明显标志，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 22 条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村民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的规定，结合村民组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方案应

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建立应急医疗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成员由村委会成员及村卫生

室医生组成；

二是明确应急小组每个成员的具体职责（如对公众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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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教育、做好传染病预防和食品、生活饮用

水、公共场所、企业的卫生工作等）；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第 23 条 抗震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锦屏县

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一般建筑按基本烈度 6 度标准设防，重要建筑在

建设前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等级；新建建筑推行防震设计审查；

对现有建筑进行防震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措施。充分利用村

内农田、广场等空旷场地，作为疏散场所，方便村民就近疏散。

第 24 条 气象灾害防治

加强气象灾害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对村民进行气象灾害相关知识

培训。居民点所有建构筑单体，必须按防雷规范进行设计，设置安全的避

雷装置，在自然村地势较高位置，电力设施及其它易燃易爆设施周围设置

避雷设施。同时，对村民建设的房屋，要指导建设避雷设施。并采取必要

的抗风、抗冰雹、抗洪抗旱、防倒春寒措施。

第七章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第 25 条 国土综合整治

(一)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对村内 44.6030 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进行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推广等措施。从而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加强农田防护林等生态建设，逐步形成点、线、网、片相结合的生

态系统，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提

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高标准农田。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田建设、土地整治探索推进“小田

并大田”，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

(二)建设用地整理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具备盘活潜力的闲置农村宅基地及其他

建设用地进行盘活利用，用于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

建设。对现状废弃、年久失修的闲置房屋、附属建筑进行拆除整理，并按

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则进行复垦。本次规划盘活培陇

闲置小学建筑，占地面积为 0.0760 公顷。

第八章 历史文化保护

第 26 条 保护对象

通过建立村域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体系，

将不同类型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相结合，突出历

史文化脉络，构建包括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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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资源保护体系。以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为重点，充分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

表 9.1 历史文化保护类型

序号 大类 保护内容分类 具体保护对象

1
物质文化

文物保护单位 记录裕和村发展的石碑

2 古树名木 挂牌古树及古树群

3
非物质

文化

传统习俗文化 裕和婚俗

4 传统工艺 裕和腌鱼

第 27 条 保护措施

（一）“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适应性管控

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资源保护的“红线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导各类

资源的保护，弹性保障发展，变“有限保护”为“有效保护”。

（二）基于“活化”思维的遗存再生性保护

采用“保护+活化”的遗存再生性保护模式，打造遗存保护的“微循

环”， 变“静态遗存”为“活态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而又不影响遗存的保护传承。

第 28 条 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

村庄内部古树名木众多，要严格落实“保护范围+名录”进行管控的

要求。当前村内部分古树名木由于受病虫害、措施缺位、技术落后、投入

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影响，出现些许问题，亟待解决，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规范新发现古树名

木大树认定工作、完善专项保护长效机制。

2. 争取资金，提升保障能力。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古树名木专项保护

资金，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3. 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护。对现存古树进行登记挂牌 ，简述其性

状，划定 5 米保护区域，加设木栏杆、砌石等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隔离保

护，设置保护铭牌，不得擅自毁坏、砍伐或移植，保持其周边环境的风貌

协调控制。

4. 护养并重，增强树木活力。林业部门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

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研究古树名木大树复壮养护的措施。

5. 开展宣传，提高保护意识。开展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宣传，通过

在村委会公示栏公示、网络平台、电视、宣传册、自媒体等多种途径，让

村民了解掌握古树名木大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保护常识，从而提高人们的

保护意识，全方位推动相关保护工作。

第九章 村庄建设规划

第 29 条 自然村（组）分类

裕和村现有 4个集中的自然村，23个村民小组和一处集中搬迁点新村，

根据村域实际情况，建设类型为集聚提升类，以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促进

产业发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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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条 自然村（组）空间布局

(一) 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线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进行村庄开发和集中建设的地

域空间边界。裕和村村庄建设边界总面积为 49.6317 公顷（不包含在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内的部分现状宅基地，约 1.5942 公顷）。

管控要求：

1. 不得擅自在农村居民点管控边界外围新增用地用于村庄建设。

2. 控制区内各项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相关管控要求。

3. 区内建设用地优先使用村内空闲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4. 确需扩大的，向上级主管部分提出申请，并充分论证，取得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设选址首先使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保护村庄生

态环境、古树和古建筑。

5. 村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道路、绿地建设用地未经批

准不准更改用途。

(二)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裕和村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 51.2259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29.2747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4190 公顷，商业用地 0.6868

公顷，工业用地 17.7397 公顷，物流仓储用地 0.4652 公顷，交通场站用地

0.2341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 0.8598 公顷，留白用地 0.2970 公顷，乡村道路

用地（060102）1.1894 公顷，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1091 公顷。

表10.1 村庄建设用地统计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25.7926 27.8172 2.024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221 1.4575 1.3354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1915 0.0000 -0.1915

教育用地（080404） 0.4950 0.4190 -0.076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5254 0.6868 0.1614

工业用地 17.5427 17.7397 0.1970

公用设施用地 0.7054 0.8598 0.1544

交通场站用地 0.0513 0.2341 0.1827

物流仓储用地 0.0000 0.4562 0.4562

留白用地 0.0000 0.2970 0.297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1.1730 1.1894 0.0164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7.9289 0.0000 -7.9289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0000 0.0692 0.0692

村庄用地 54.5279 51.2259 -3.3020

（三）居民点布局及设施配备

1.高坡-往东-皆汁-上二-下二-三组-新村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往东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组，高坡组、皆汁

组属于待定类村组，新村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以上几个村组划

定村庄建设边界 8.2657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5694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

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独立公厕、污水处理设施、搬迁卫生室、新建文

化活动室并合建养老服务站，建设健身广场。

2. 1-6 组-溪边-7 组

1-6 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组，溪边组属于待定类村组，至 2035 年划定

村庄建设边界 12.2019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8243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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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建设小型排污设施，新增照明路灯，建设文化活动室、

养老服务站，健身广场和快递配送点。保留现状各类服务设施。

3. 培陇 1-2-3 组

培陇 1-2-3 组皆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寨，至 2035 年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20.3527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1519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污水处理设施、照明路灯、高位水池、养老服务

站、文化活动室、健身广场并扩建村委会。建设门楼 1 处，凉亭两处。

4.上组-下组-培陇 4 组

上下组属于待定类村组，培陇 4 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组，至 2035 年划

定村庄建设边界 5.2806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4206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

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建设独立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照明路灯、增加高位

水池、养老服务站、健身广场，建设一处门楼。

5.寨往-8-9 组

寨往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组，8、9 组属于待定类村组，至 2035 年划

定村庄建设边界 3.7666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0872 公顷，用于村民集中

建房。

设施建设方面：新增一处排污设施、一处健身广场。保留其他现状服

务设施。

(四) 建设管控要求

1.建筑选址

依法落实“一户一宅”要求，在规划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内新建村民住宅。

2.建筑面积

每户建筑面积应控制在 320 平方米以内，可采取独栋、联排的方式建

设。严格执行《贵州省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7〕

65 号）、《贵州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宅基地标

准申请使用宅基地。

3.建筑层高

农村住宅原则上不超过 3 层，底层层高原则上不超过 3.6 米，标准层

高原则不超过 3.3 米。

4.建筑日照间距

拟建住宅至少一处底层窗台面日照时数达到大寒日 3 小时，原地拆旧

建新的建筑日照时数不低于大寒日 1 小时，拟建建筑不应使相邻住宅日照

时数小于大寒日 3 小时。

5.建筑防火间距

住宅建筑正面间距不小于 6 米。山墙面为防火墙时，间距不限；相邻

两座单、多层建筑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

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该门、窗、洞口的面积之和

不大于外墙面积的 5%时，其防火间距不小于 3.5 米。

6.住宅建筑退让要求

宅基地和主要道路、山体、水体两侧、电力线路相邻时建筑退让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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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消防、防汛、景观、环保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要求。新建建筑控制

线距村庄主要道路不少于 3 米。

7.公共服务建筑管控要求

新建公共服务建筑应同时满足综合性、特色性及多功能性等基础要求，

公共建筑新增配置以村民使用和支撑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筑体量适中，

不得浪费土地，且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 米。村内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

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文化活动、卫生室、篮球场、教育

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第十章 乡村特色风貌指引及人居环境整治

第 31 条 建筑和聚落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现有地域要素，包括聚落整体风格特色、居民生活习惯、地

形地貌特征与外部环境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注重对村庄自然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布局考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村庄建筑风格整体协调统一，新建建筑强调与原有建筑风貌的协调，

根于传统，延续文脉，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并融入现代处理手法，从建筑布

局、屋顶墙面、门窗装饰等将黔东南州北侗传统风貌建筑质朴、灵动的建

筑风格特征展示出来，体现村庄古朴自然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美好生活空间。村庄住宅风貌可参照《黔东南州农村住

宅风貌导则及指导图集（试行）》。

新建房屋主要有纯木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三种形式。其中木结

构应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杉木和松木资源，采用榫卯栓销，对柱与枋、枋

与枋、枋与板、板与板等的方式，连结点上运用传统技法的燕尾榫、口袋

榫、肩榫、蝴蝶销、方销等传统工艺，打造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物，使其

充分体现出结构美且合理、轻盈通透、紧密坚固、工艺精巧、造型美观的

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特征。

砖混结构民房应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

体留缝，保持青砖肌理，鼓励加入木质构件及传统建筑符号的装饰，鼓励

采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主墙身为白色，勒脚柱头可为灰色及青砖色，

装饰性的门窗、线条可以为仿木质色，以丰富建筑的色彩层次，突显美丽

乡村村容村貌特色。

砖木结构民房应就地取木材，充分使用杉木及松木等资源，底层墙体

鼓励选用青砖、小青瓦等地方建材，采用地方工艺，砖墙体留缝，保持青

砖肌理，砖墙以青灰色色调为主，注意与木墙基调色及其它配合色搭配协

调、自然。

第 32 条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深入贯彻落实《黔东南州和美城乡“四大行动”》、《黔东南州乡村

庭院美化行动方案》（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村实际，大力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程。

(一) 实施“两清”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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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底线，以“清扫卫生、清理整治”为抓手，持续

改善裕和村的村容村貌。

1.清扫卫生。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里村外的白色垃圾、田间地头

的农业包装废弃物、房前屋后的生活垃圾进行一日一清扫、一日一清运，

做到居室、厨房、院落整洁干净，村寨周边道路、农田、公厕清洁卫生；

对村寨沟渠、河道、山塘水库进行一月一疏通，做到水清无味。

2.清理整治。对农户丢弃的大件家具、家庭建筑废弃料、装修废弃物

等大件垃圾以及村内通信线缆“蜘蛛网”进行全面清理；对影响安全、美观

的残垣断壁、破旧危房，以及与村寨不协调的彩钢瓦等“蓝顶”进行全面整

顿；对村寨道路两旁、农户房前屋后、田间地头乱搭乱建的建筑物、乱堆

乱放的柴草、乱贴乱挂的广告以及废弃的旱厕、猪牛栏进行全面整治；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对病死畜禽尸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

害化处理；做到房前屋后农用物资、农机具及生活杂物摆放有序，村里村

外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二) 实施“庭院三化”工程

1.庭院绿化。深入推进乡村庭院绿化美化，利用房前屋后、村内村外

的空闲土地、撂荒地、拆除地块（包括拆除了旧房、旧棚、简易厕所〔旱

厕〕、猪牛圈等的地块）、道路两边等区域，因地选材编制栅栏、搭建棚

架，栽种蔬菜、精品水果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花期长、易存活的园艺植物，

建设一批“微四园”。

2.庭院亮化。对房前屋后、村头寨尾进行亮化，修复或刷新损毁、涂

料脱落褪色的建筑物（墙体），妆点具有当地侗族民族特色的元素，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一步一韵”的特色美丽庭院。

3.庭院文化。将乡土文化、家风文化融入乡村庭院美化行动。乡村庭

院美化行动纳入村规民约管理，引导农民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育尊

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的文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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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实施项目安排

第 33 条 建设项目实施安排

近期实施项目以解决村庄实际需求为主，以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为目标，至 2025 年末，主要实施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

目、农房项目等共 11 大类 81 个小项目。

表 12.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单位：公顷、年、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造。着力改善耕

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 44.6030 89.21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2
建设用地整

理

闲置建设用地盘

活
培陇村闲置小学盘活为活动中心、广场、停车场等 农业农村局、教育局 0.0760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3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

置

皆汁组南侧新增集中建房点一处 0.05007，新村南侧核实宅基地建设用地一处 0.0687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5694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增集中建房点两处，一处 0.4109 公顷，一处 0.0938 公顷，另核实宅基

地建设用地 0.0500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5556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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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上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3127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溪边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2687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1079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2 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1519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9 组建设一处小型建房点 0.0345 公顷，寨往组核实宅基地建设用地一处 0.0528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

局
0.0872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4
道路交通设

施

高速公路建设 剑河至黎平高速公路，穿过村域，大部分为隧道形式，在溪边组为高架形式 县交通局 1.7654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县道建设 规划县道 836 从青山界穿过，具体用地及线形需由相关部门确定。 县交通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22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通村路、通组路修

缮工程

新村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县交通局 0.6km 6.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县交通局 0.3km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新建通组路，便于盘活闲置小学 县交通局 0.05km 2.25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产业路（机耕道）

硬化

高坡组硬化现状产业路 县交通局 1.5km 15.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上组新增产业路 县交通局 0.2km 6.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客车招呼站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县交通局 0.0020 0.5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县交通局 0.0016 0.4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新增一处村级客运站 县交通局 0.0286 7.15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村民集中停车场

培陇 1组新增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083 2.07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429 10.72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增独立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992 24.8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5
市政基础设

施

公共厕所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47 10.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新村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4 10.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45 10.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小型排污设施 往东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3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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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高坡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9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8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5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上组、下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1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5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81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206 3.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照明路灯

培陇村域新增 4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40 盏 10.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小学片区新增 1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10 盏 2.5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尾需维修 12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120 盏 12.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给水供水设施

培陇 4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047 8.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3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031 8.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149 8.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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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6
公共服务设

施

健康管理-村卫生

室
培尾下二组卫生室搬迁至村委会旁 县乡村振兴局 0.0123 24.6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为老服务-养老服

务站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文化活动室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县文广局 0.0092 18.4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扩建的村委会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县文广局 0.0108 21.6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文化活动-综合文

化活动室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建设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县教育局 0.0441 8.82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 0.0303 60.6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与扩建的村委会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 县文广局 0.0189 37.8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新村规划文化活动室一处 县文广局 0.0626 125.2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文化活动—红白

喜事厅
培陇 1组建设红白喜事厅一处 县民宗局 0.0133 3.32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体育健身-健身广

场

裕和 1-6 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26 13.15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857 21.42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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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培陇 2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15 12.87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的空闲场地为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319 2.552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寨往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455 11.37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往东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12 12.8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382 9.55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皆汁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217 5.42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新村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1528 38.2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溪边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431 10.775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商业服务-农村快

递配送点
裕和 1-6 组新增快递配送点一处，与文化活动中心合建 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行政管理-村委会 培陇 2组规划扩建村委会，将文化活动室、养老服务站、公厕合建于此 县乡村振兴局 0.0199 39.8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7 防灾减灾

消防栓 村委范围建设消防栓，布置于居民集中点，新增消防栓共计 102 个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10.2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微型消防站 与现状村委会合建微型消防站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2.5万/处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消防水池 规划裕和 1-6 组建设一处消防水池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0.0065 8.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26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寨往组规划建设一处消防水池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0.0067 8.0000

财政

资金
2021-2025

森林消防值守点 在现状村委会旁建设森林消防值守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应急避难场所 利用村内的广场、停车场及其他开阔场地作为应急避难场所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应急指挥中心 与现状村委会合建应急指挥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应急医疗中心 与现状卫生室合建应急医疗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8 产业发展

石材加工厂 于三组规划建设石材加工厂一处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0.1970 394.0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山顶民宿 规划在溪边组和上组下组之间建设山顶民宿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0.2162 432.4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集中养殖场

上组下组新增养牛场 0.1419 公顷及私人牛棚 0.0078 公顷，上组新增养羊场 0.1097 公

顷
县农业农村局 0.2593 129.65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裕和东部新增养猪场 0.0433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0.0433 21.65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高坡组新增养牛场 0.0674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0.0674 33.7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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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

模
投资规模

筹措

方式
实施年限

河流溯溪 培陇 1、2、3组之间利用地势及河流打造溯溪游玩地 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 80 亩 ——
社会

资金
2021-2025

石材加工园 青山界片区规划石材加工园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

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9
人居环境整

治

门楼建设

培陇 1组建设一处门楼 县乡村振兴局 —— 5.0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一处门楼 县乡村振兴局 —— 5.0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凉亭建设 培陇 1组建设两处凉亭 县乡村振兴局 —— 10.0000
社会

资金
2021-2025

10 能源项目
锦屏县青山界农

业光伏项目
村域范围内建设农业光伏电站的建设，具体建设和选址由相关部门进一步确定 县自然资源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11 矿产项目 饰面用板岩项目

锦屏县河口乡青山界饰面用板岩矿、锦屏县河口乡青山界饰面用板岩矿、锦屏县河口

乡瑶老嘴饰面用板岩矿、锦屏县裕河斗牛场饰面用板岩；具体建设范围由相关部门进

一步确定

县自然资源局 —— ——
财政

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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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34 条 实施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土地政策。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入股，实现“农

民变股东”的转变。充分利用土地复垦政策、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

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相关土地政策，解决农村发展用地瓶颈；盘活使用

集体建设用地和闲置房屋，整合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

产业政策。科学布局产业，扶持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经

营主体，倡导集体经营，降低农民投入风险。

(二)组织保障

成立领导小组。河口乡人民政府指导裕和村成立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工作和村庄总体发展方向把控。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村规划确定后，各部门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

加强协作，落实村庄规划中相应的建设项目，确保村庄规划建设项目的落

地实施。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要坚持和明确农民群众在村庄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建立“以奖代补”、“以工代劳”等

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裕和村的发展规

划和建设实施工作。

(三)资金保障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项目整合、政府投入、金融倾斜、资本引

入、农民自筹”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建立多元化的资

金投入机制，为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建立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机制。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分

别以资金、土地资源等入股，按照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并通过项目整合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注入动力。

(四)人才保障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近就地就

业。

依托科研院校、龙头企业等人才优势。探索采取顾问、兼职、技术合

作等多种方式，开展黄精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种养殖专业技术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成为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人，更成为思想上认同、情感上融入的村民。

(五)制度保障

加强规划管理。建立村民建房民主议事制度，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规划编制、上报、选址、建设、验收等过程，均由政府监督，村

民全过程参与。

建立田长制制度。以建立各级领导干部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管

理的责任制为核心，并结合干部考核制度予以落实。

建立河长制制度。以保护水资源等为主要任务，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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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实现河湖功能永

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林长制制度。督促指导本责任区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

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第 35 条 村庄规划管理公约

村规民约，共建共享；村民参与，深入人心；

基本农田，不得侵占；生态底线，不可触碰；

违法建房，后果难当；建设边界，不可突破；

全村楼房，面积限制；总数不超，三百二十；

户均宅地，一百七十；控制高度，二层为宜；

高速省道，保持退距；户户之间，应留间距；

集约空间，高效流转；闲置用地，有偿退还；

风貌建筑，全村统一；协调自然，砖木皆宜；

安全生产，切不可忘；秸秆焚烧，意识要强；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消防设施，实时监测；

家禽家畜，严禁乱放；乱倒垃圾，大家遭殃；

房前屋后，收拾妥当；生态宜居，神清气爽；

热心公益，扶助贫弱；孤寡留守，照顾有加；

集体设施，爱护共享；古树名木，禁止砍伐；

抵制黑恶，主动上报；违法行为，村民监督；

红白喜事，从新从简；尊师重教，共育人才；

党员干部，树立榜样；凝心聚力，蒸蒸日上；

规划制定，共同执行；美丽乡村，振兴在望。

第 36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数据库、附表四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件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37 条 规划解释

本规划经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是锦屏县河口乡裕和村

村委会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规划。本规划的解释

权属锦屏县河口乡人民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与本规划相关的问题，由锦屏

县河口乡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与解释。

第 38 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黔东南州锦屏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 39 条 规划后期管理

村庄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并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规划原则上以五年为周期开展实施评估，评

估后确需调整的，按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上位规划调整的，本规划可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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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同步更新。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建议一年为

周期，对已生效的村庄规划进行评估，根据已发生的行政许可、规划调整

等进行更新汇总，使村庄规划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修订当中，使之能够不断

地指导规划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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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规划指标表

2-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3-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4-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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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指标表

指标 现状 规划目标 变化量 属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919 3087 168 预期性

户籍户数规模(户) 743 785 42 预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798.7309 798.7309 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275.9184 275.9184 0 约束性

城镇开发面积(公顷) 2.0148 2.0148 0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287.8973 290.5810 2.6837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54.5279 51.2259 -3.302 约束性

村庄经营性建设用地(公顷) 18.0681 18.8827 0.8146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25.9147 29.2747 3.36 预期性

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平方米/户) 170 170 0 约束性

生活垃圾处理率 80% 100% 20% 预期性

污水处理率 50% 100% 5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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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村域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规划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面积增减
面 积 比 例 面 积 比 例

耕地 287.8973 10.54% 290.5810 10.64% 2.6837

园地 13.8165 0.51% 13.8263 0.51% 0.0098

林地 1934.5977 70.83% 1933.1632 70.77% -1.4345

草地 186.1639 6.82% 186.4014 6.82% 0.2375

湿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

乡村道路用地（060101） 32.5933 1.19% 32.5399 1.19% -0.0534

其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1223 0.04% 1.5604 0.06% 0.4381

农用地合计 2456.1911 89.92% 2458.0722 89.99% 1.8811

城镇用地 2.0148 0.07% 2.0148 0.07% 0.0000

村庄用地

居住用地
农村宅基地 25.7926 0.94% 27.8172 1.02% 2.024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1221 0.00% 1.4575 0.05% 1.335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1915 0.01% 0.0000 0.00% -0.1915

教育用地（080404） 0.4950 0.02% 0.4190 0.02% -0.0760

商业服务业用地 0.5254 0.02% 0.6868 0.03% 0.1614

工业用地 17.5427 0.64% 17.7397 0.65% 0.1970

公用设施用地 0.7054 0.03% 0.8598 0.03% 0.1544

交通场站用地 0.0513 0.00% 0.2341 0.01% 0.1827

物流仓储用地 0.0000 0.00% 0.4562 0.02% 0.4562

留白用地 0.0000 0.00% 0.2970 0.01% 0.2970

乡村道路用地（060102） 1.1730 0.04% 1.1894 0.04% 0.0164

村庄范围（203）内的其他用地 7.9289 0.29% 0.0000 0.00% -7.9289

村庄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0.0000 0.00% 0.0692 0.00% 0.0692

村庄用地 54.5279 2.00% 51.2259 1.88% -3.302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2.6646 0.10% 4.4300 0.16% 1.7654

其他建设用地 5.3535 0.20% 5.3535 0.20% 0.0000

建设用地合计 64.5608 2.36% 63.0242 2.31% -1.5366

陆地水域 73.1250 2.68% 73.1752 2.68% 0.0502

其他土地 137.5533 5.04% 137.1586 5.02% -0.3947

村域总面积 2731.4302 100.00% 2731.4302 1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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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模

(公顷)
建设时序

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

质改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

地质量

44.6030 20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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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表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主管部门 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 筹措方式 实施年限

1
国土空间综合

整治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土地平整、沟渠修建、土壤改良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进行耕地提质改

造。着力改善耕作条件、增加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耕地质量
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 44.6030 89.21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2 建设用地整理 闲置建设用地盘活 培陇村闲置小学盘活为活动中心、广场、停车场等 农业农村局、教育局 0.0760 —— 财政资金 2021-2025

3 农房项目 村民集中建房安置

皆汁组南侧新增集中建房点一处 0.05007，新村南侧核实宅基地建设用

地一处 0.0687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5694 —— 社会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增集中建房点两处，一处 0.4109 公顷，一处 0.0938 公

顷，另核实宅基地建设用地 0.0500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5556 —— 社会资金 2021-2025

上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3127 —— 社会资金 2021-2025

溪边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2687 —— 社会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1079 —— 社会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2 组新增集中建房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1519 —— 社会资金 2021-2025

9 组建设一处小型建房点 0.0345 公顷，寨往组核实宅基地建设用地一

处 0.0528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 0.0872 —— 社会资金 2021-2025

4 道路交通设施

高速公路建设
剑河至黎平高速公路，穿过村域，大部分为隧道形式，在溪边组为高

架形式
县交通局 1.7654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县道建设 规划县道 836 从青山界穿过，具体用地及线形需由相关部门确定。 县交通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通村路、通组路修缮工

程

新村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县交通局 0.6km 6.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硬化现状通组路毛路 县交通局 0.3km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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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陇 1组新建通组路，便于盘活闲置小学 县交通局 0.05km 2.2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产业路（机耕道）硬化

高坡组硬化现状产业路 县交通局 1.5km 15.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上组新增产业路 县交通局 0.2km 6.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客车招呼站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县交通局 0.0020 0.5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新增客车招呼站 县交通局 0.0016 0.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新增一处村级客运站 县交通局 0.0286 7.1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村民集中停车场

培陇 1组新增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083 2.07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新增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429 10.7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增独立独立停车场一处 县交通局 0.0992 24.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5 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厕所

上二组、下二组、三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47 10.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新村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4 10.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独立公厕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45 10.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小型排污设施

往东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3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高坡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9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75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上组、下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1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95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081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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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和 1-6 组新增小型污水处理设施一处 县乡村振兴局 0.0206 3.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照明路灯

培陇村域新增 4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40 盏 10.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裕和小学片区新增 1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10 盏 2.5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尾需维修 120 盏路灯 县供电局、县乡村振兴局 120 盏 12.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给水供水设施

培陇 4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047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3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031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建设一处高位水池 县乡村振兴局 0.0149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6 公共服务设施

健康管理-村卫生室 培尾下二组卫生室搬迁至村委会旁 县乡村振兴局 0.0123 24.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为老服务-养老服务站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文化活动室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县文广局 0.0092 18.4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建设养老服务站，与扩建的村委会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新建养老服务站 县文广局 0.0108 21.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文化活动-综合文化活

动室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建设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县教育局 0.0441 8.82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卫生室搬迁后建设文化活动室 县文广局 0.0303 60.6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与扩建的村委会合建 县文广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裕和 1-6 组建设文化活动室一处 县文广局 0.0189 37.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新村规划文化活动室一处 县文广局 0.0626 125.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文化活动—红白喜事厅 培陇 1组建设红白喜事厅一处 县民宗局 0.0133 3.3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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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身-健身广场

裕和 1-6 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26 13.1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857 21.4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2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15 12.87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培陇 1组盘活闲置小学的空闲场地为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319 2.552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寨往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455 11.37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往东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512 12.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上二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382 9.55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皆汁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217 5.42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新村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1528 38.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溪边组建设一处小型健身广场 县文广局 0.0431 10.775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商业服务-农村快递配

送点
裕和 1-6 组新增快递配送点一处，与文化活动中心合建 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行政管理-村委会
培陇 2组规划扩建村委会，将文化活动室、养老服务站、公厕合建于

此
县乡村振兴局 0.0199 39.8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7 防灾减灾

消防栓 村委范围建设消防栓，布置于居民集中点，新增消防栓共计 102 个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10.2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微型消防站 与现状村委会合建微型消防站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2.5 万/处 财政资金 2021-2025

消防水池

规划裕和 1-6 组建设一处消防水池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0.0065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寨往组规划建设一处消防水池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0.0067 8.0000 财政资金 2021-2025

森林消防值守点 在现状村委会旁建设森林消防值守点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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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 利用村内的广场、停车场及其他开阔场地作为应急避难场所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应急指挥中心 与现状村委会合建应急指挥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应急医疗中心 与现状卫生室合建应急医疗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8 产业发展

石材加工厂 于三组规划建设石材加工厂一处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0.1970 394.0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山顶民宿 规划在溪边组和上组下组之间建设山顶民宿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0.2162 432.4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集中养殖场

上组下组新增养牛场 0.1419 公顷及私人牛棚 0.0078 公顷，上组新增

养羊场 0.1097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0.2593 129.65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裕和东部新增养猪场 0.0433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0.0433 21.65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高坡组新增养牛场 0.0674 公顷. 县农业农村局 0.0674 33.7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河流溯溪 培陇 1、2、3组之间利用地势及河流打造溯溪游玩地 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 80 亩 —— 社会资金 2021-2025

石材加工园 青山界片区规划石材加工园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9 人居环境整治

门楼建设

培陇 1组建设一处门楼 县乡村振兴局 —— 5.0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培陇 4组建设一处门楼 县乡村振兴局 —— 5.0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凉亭建设 培陇 1组建设两处凉亭 县乡村振兴局 —— 10.0000 社会资金 2021-2025

10 能源项目
锦屏县青山界农业光伏

项目

村域范围内建设农业光伏电站的建设，具体建设和选址由相关部门进

一步确定
县自然资源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11 矿产项目 饰面用板岩项目

锦屏县河口乡青山界饰面用板岩矿、锦屏县河口乡青山界饰面用板岩

矿、锦屏县河口乡瑶老嘴饰面用板岩矿、锦屏县裕河斗牛场饰面用板

岩；具体建设范围由相关部门进一步确定

县自然资源局 —— —— 财政资金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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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件
附图 1 村域综合现状图

附图 2 村域综合规划图

附图 3 安全和防灾减灾规划图

附图 4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附图 5 1-6 组-溪边组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6 高坡-往东-皆汁-上二-下二-三组-新村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7 培陇 1-2-3 组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8 上组-下组-培陇 4 组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附图 9 寨往-8 组-9 组建设用地详细布局图





















50

附件

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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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相关印证材料

村民代表大会签到及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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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口乡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乡镇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回复如下：1、预留宅基地选址已充分征求各村民意见；2、已完善村庄规划项目库；3、机动指标按村庄新增建设

用地 5%来预留；4、已核实文本数据、指标一致性，已落实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项目用地需求；5、已预留留白用地及农产品加工用地；6、针对村庄

规划建设详细调整意见，已按照意见调整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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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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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及修改情况

已按照锦屏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第六次专题会议纪要修改完善，回复如下：1、规划已明确村民组垃圾收集点位置。2、已按照意见落实产

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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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村庄规划现场调研以及相关会议记录材料

现场踏勘照片

村庄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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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代表大会照片 村民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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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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